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家上字第254號

上  訴  人  Ａ０１  

訴訟代理人  洪鏡律師  

            呂瑞貞律師

上  訴  人  Ａ０２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李巾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0年9月11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0年度婚字第87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

訴，Ａ０１減縮上訴聲明，Ａ０２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11

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㈠駁回上訴人Ａ０１下列第㈠項之訴部分；㈡駁回上

訴人Ａ０２反請求離婚部分，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

外）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㈠上訴人Ａ０２應再給付上訴人Ａ０１新臺幣參

拾萬元，及自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一月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准上訴人Ａ０２與上訴人Ａ０１離婚。

兩造其餘上訴均駁回。

上訴人Ａ０１就原判決主文第四項（即命給付上訴人Ａ０２新臺

幣貳拾萬元部分），應加給自民國一百一十年四月二十七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上訴人Ａ０２其餘追加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關於上訴人Ａ０１上訴

部分，由上訴人Ａ０１負擔百分六十，餘由上訴人Ａ０２負擔；

關於上訴人Ａ０２上訴（含追加之訴）部分，由上訴人Ａ０１負

擔百分之五，餘由上訴人Ａ０２負擔。

本判決第二項所命上訴人Ａ０２給付部分，於上訴人Ａ０１以新

臺幣拾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上訴人Ａ０２如以新臺幣參拾

萬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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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Ａ０２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此觀家事事件法準用

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

分別定有明文。查：

　㈠本件上訴人Ａ０１（下逕稱其名）於原審提起本訴，請求：

⒈准Ａ０１與上訴人Ａ０２（下逕稱其名）離婚；⒉Ａ０２

應給付新臺幣（下同）400萬元，及自民國109年11月3日起

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原審判決Ａ０１一部勝訴、一部敗訴，

即判命：⒈准予Ａ０１與Ａ０２離婚；⒉Ａ０２應給付30萬

元，及自109年11月3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並駁回Ａ０１

其餘之訴。Ａ０１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㈠第73

頁），嗣於本院審理中，僅請求Ａ０２再給付120萬元本息

（見本院卷㈢第249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

予准許。

　㈡Ａ０２於原審反訴請求：⒈准Ａ０２與Ａ０１離婚；⒉Ａ０

１應給付Ａ０２400萬元。原審判決Ａ０２一部勝訴、一部

敗訴，即判命：Ａ０１給付20萬元，並駁回Ａ０２其餘之

訴。Ａ０２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並於本院就金錢給付部

分追加請求自110年4月27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卷

㈠第27頁），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亦應予准許。

次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為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

法第256條所明訂。查，Ａ０１就金錢給付部分，於原審擇一

有利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民法第1056條第2項等

規定請求。於本院審理中，Ａ０１主張擇一有利依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後段規定，請求Ａ０２給付90萬元，另依民法

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60萬元（見本院卷㈢第307頁），應予

准許。另Ａ０２就金錢給付部分，於原審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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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請求，於本院主張先位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

備位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規定請求（見本

院卷㈢第278頁），核均屬更正法律上之陳述，亦應准許。

再按當事人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對於在第一審已提

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不在此限，此觀家事事件法第

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但書第3款自明。兩造於原

審主張：兩造婚姻存有難以維持之重大破綻，且可歸責於對造

之事由而請求離婚等語；兩造復於本院各自提出兩造間判決

書、對話譯文、筆錄等相關證據為主張（詳見下述），經核均

係就兩造於第一審主張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均應准兩造

提出。　

貳、實體部分：　　　

本訴部分：

　㈠Ａ０１主張：兩造於105年6月12日結婚，未育有子女，原同

住在臺中市○○路000巷000號住處(下稱○○路住處)。嗣Ａ

０２分別於108年9月21日、11月4日與訴外人甲○○（下逕

稱其名）在桃園市○○區○○○路00號0樓之00租屋處（下

稱○○租屋處）、宜蘭縣○○市○○路0段000號○○飯店00

0號房間（下稱000號房）為合意性行為後即拒絕返家，復於

108年12月30日起至109年1月4日止，與甲○○同遊泰國。並

自109年2月11日起對伊及伊父母乙○○、丙○（下稱丙○等

2人）提起刑事告訴及聲請保護令，兩造婚姻顯已生重大破

綻且難期回復，且婚姻破綻肇因於Ａ０２，依民法第1052條

第1項第2款及第2項規定請求擇一判准離婚。又伊因Ａ０２

前開9月21日、11月4日與甲○○合意性行為，及與甲○○同

遊泰國行為，致伊身心受有極大痛苦，依民法第1056條第2

項規定，請求Ａ０２賠償非財產上損害60萬元。另Ａ０２與

甲○○間之交往及合意性行為，侵害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

法益，且屬情節重大，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

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Ａ０２給付精神慰撫金90萬

元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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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Ａ０２則以：伊與甲○○交往係經Ａ０１鼓勵並同意，至伊

提起刑事告訴及聲請保護令，為權利之正當行使，Ａ０１不

得以此為由請求離婚及非財產上損害賠償等語，資為抗辯。

反請求部分：

　㈠Ａ０２主張：Ａ０１自103年起至108年犯有多次妨害風化等

罪刑；且自105年6月12日起至108年8月21日止，與同性友人

綽號000、0000交往和發生性關係；又於108年9月21日對伊

設局仙人跳，欲使伊簽立15億元本票，詐欺伊15億元未遂；

復與丙○等2人於108年12月7日、109年1月18日、2月23日、

24日、6月22日共同多次騷擾伊、以不實言論妨害伊名譽；

更於109年1月24日及同年3月1日，傳遞不實訊息予伊當時之

老闆即訴外人丁○○（下逕稱其名），兩造婚姻顯已生重大

破綻且難期回復，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准離

婚。又Ａ０１於108年9月21日在○○租屋處與某不詳男子分

持手機、攝影機等設備拍攝伊裸露身體隱私部位之照片，侵

害伊隱私；藉此迫使伊簽立15億元本票，而侵害伊財產權；

與丙○等2人多次騷擾伊，侵害伊人格權，且為兩造離婚之

原因，先位並另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Ａ０１賠

償非財產上損害400萬元，如認其先位請求無理由，則備位

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95條第1項、

第3項規定，請求Ａ０１給付精神慰撫金400萬元。

　㈡Ａ０１則以：伊未同意及鼓勵Ａ０２與甲○○交往，亦未強

逼Ａ０２簽立本票，丙○等2人更無騷擾Ａ０２，又伊傳送

訊息予丁○○，係希冀透過丁○○之影響力，勸諭Ａ０２妥

善處理兩造紛爭等語，資為抗辯。

原審為兩造各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本訴部分判命：

㈠准Ａ０１與Ａ０２離婚。㈡Ａ０２應給付Ａ０１30萬元本

息。反請求部分判命Ａ０１應給付Ａ０２20萬元，並駁回兩造

其餘之訴。兩造各就其不利部分提起上訴。Ａ０１上訴聲明：

㈠本訴部分：⒈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㈡項部分廢棄。⒉上開

廢棄部分，Ａ０２應再給付Ａ０１120萬元，及自109年11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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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前開聲明，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㈡反請求部分：⒈原判決不利Ａ０１部分

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Ａ０２於第一審反請求及假執行聲請

均駁回。Ａ０２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Ａ０２上訴及追加聲明：㈠本訴部

分：⒈原判決不利Ａ０２部分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Ａ０１

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㈡反請求部分：⒈原判決

不利Ａ０２部分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⑴准Ａ０２與Ａ０１

離婚。⑵Ａ０１應再給付Ａ０２380萬元，及自110年4月27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⑶前開聲明，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㈢就原判決主文第4項（即命Ａ０１給付Ａ

０２20萬元部分），應加計自110年4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Ａ０１答辯聲明：上訴及追加之訴駁回。

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本院之判斷：　

Ａ０１主張兩造於105年6月12日結婚，未育有子女，現婚姻關

係存續中等情，為Ａ０２所不爭執（見原審卷㈠第158頁反

面），並有戶籍謄本在卷可稽（見原審卷㈠第10、22頁），自

堪信為真正。 

兩造均請求離婚，並否認對造所主張之離婚事實、理由，且各

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夫妻之一方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各款以外之重大事由，

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

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為同條第2項所明

定。是夫妻雙方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均為有責時，雙

方均得請求離婚，方符合該條項規定之立法意旨。本院先前

認「婚姻如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於夫妻雙方就該事由均

須負責，應比較衡量雙方之有責程度，責任較重之一方不得

向責任較輕之他方請求離婚」，嗣經本院民事第二庭以法律

見解有歧異為由，於112年l0月25日向包括本庭在內之其他

民事庭提出徵詢。徵詢程序完成，均採取相同法律見解即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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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夫妻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皆須負責時」之解消婚

姻，未有法律規定有責程度較重之一方不得向責任較輕之他

方請求離婚之限制，雙方自均得依同法第l052條第2項本文

規定請求離婚，毋須比較衡量雙方之有責程度（最高法院11

3年度台上字第21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Ａ０１本訴主張離婚之事由部分：

　⒈Ａ０１主張Ａ０２與甲○○於108年9月21日○○租屋處與甲

○○發生性行為，業據提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

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568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為證（見

原審卷㈠第8至9頁），雖嗣因刑法第239條前段之規定經司

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91號解釋宣告自109年5月29日起失其效

力，經原法院於同年8月6日以109年度易字第668號刑事判決

判處免訴，有該刑事判決在卷可參（見原審卷㈠第53頁），

然Ａ０２已於原審自承與甲○○交往並發生性行為（見原審

卷㈠第78頁），並有附於桃園地檢108年度他字第8956號卷

內現場拍攝之Ａ０２裸露照片可佐，堪認Ａ０１前開主張為

真正。至Ａ０２於本院雖否認與甲○○發生性行為（見本院

卷㈡第363頁），核與事證不符，自不足取。堪認Ａ０２於

兩造婚姻關係存續中之108年9月21日在○○租屋處與甲○○

發生性行為。

　⒉Ａ０２抗辯Ａ０１事前已同意其與甲○○發生性行為，業據

提出兩造間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為憑，觀諸前開對話紀錄，Ａ

０２於107年6月25日向Ａ０１陳稱：「這週日我在台中○○

○○酒店上課，早上要不要看電影？」、Ａ０１答以：「妳

找甲○○去看吧，我要忙」；Ａ０２於107年8月17日向Ａ０

１稱：「寶寶（即Ａ０１）情人節快樂）」，Ａ０１答以：

媽咪（即Ａ０２）跟○○○（即甲○○）也快樂」；Ａ０２

向Ａ０１陳稱：「有床了啊在診所但是寶寶放心讓媽咪住診

所嗎？」，Ａ０１答以：「反正媽咪跟○○（即甲○○）本

來就有一腿啊」；Ａ０１向Ａ０２稱：「媽咪怎麼那麼晚是

不是到了還跟○○溫存一陣呀…那○○小頭頭媽咪也會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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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戴雨衣嗎？」；Ａ０１問Ａ０２：「媽咪跟○○的紀念日

是什麼日期呀？」；Ａ０１向Ａ０２稱：「媽咪跟寶寶吃

完，就可以開心去跟○○約會了」等語（見原審卷㈠第81、

81頁反面、84頁反面、卷㈡第47至48頁），足窺Ａ０１縱容

或宥恕Ａ０２與甲○○之不正當交往。Ａ０１主張其係出於

調侃或挑逗，或出於測試對方忠誠度等原因而為前開陳述云

云，核與前揭兩造時對話文意不符，顯非可採。是Ａ０２抗

辯Ａ０１事前同意其於9月21日在○○租屋處與甲○○發生

性行為，並非完全無據。至Ａ０１主張原法院111年度訴字

第67號兩造間損害賠償事件之判決（見本院卷㈠第275至279

頁）認Ａ０１前開陳述僅為黑色幽默，並非鼓勵云云，並無

拘束本院，附此敘明。

　⒊惟Ａ０１於108年9月21日在○○租屋處尋獲Ａ０２與甲○○

前開情事後，旋於同年9月26日委由源道聯合法律事務所發

函指摘Ａ０２、甲○○涉犯通、相姦罪嫌，已侵害其配偶

權，有源道聯合法律事務所108年9月26日源茹字第10809260

01號函附卷可佐（見本院卷㈢第175頁），足證Ａ０１已明

確反對Ａ０２與甲○○有任何逾越一般男女間之交往，Ａ０

２自難諉稱其為不知之理。至Ａ０２持兩造間108年10月1日

錄音譯文（見本院卷㈢第130、161至163頁），抗辯Ａ０１

要求其以名譽、性命要脅、引誘甲○○出面處理云云，顯見

Ａ０１未撤回事前同意，也無要求其與甲○○保持距離云

云，惟Ａ０１於當日已陳稱：「我的目標、目的只是要讓你

不要離婚而已」、「但是至少讓你離開甲○○」等語（見本

院卷㈢第151頁），足認Ａ０１已明確不同意Ａ０２與甲○

○間有不正當之男女交往，Ａ０２前開抗辯，並非可採。

　⒋Ａ０１主張Ａ０２於108年11月4日凌晨與甲○○在000號房

共處一室一節，為Ａ０２所不爭執（見本院卷㈡第363至364

頁），衡情Ａ０２甫因與甲○○之不正當交往遭Ａ０１指摘

侵害其配偶權，竟再與甲○○獨自於飯店共處一室，至次日

白天始離去之事實，顯逾越一般同事間之正常社交程度，已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七頁



超出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之範圍，對Ａ０１而言顯然難以

忍受，足以破壞其與Ａ０２間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

福之程度而情節重大至明。Ａ０２雖辯稱當時係因遭徵信社

人員跟蹤，為求安全遂與甲○○一同投宿於○○飯店，並討

論9月21日事宜云云。然本件因Ａ０１向臺灣宜蘭地方檢察

署（下稱宜蘭地檢）對Ａ０２、甲○○提起通、相姦之告

訴，偵查中甲○○辯稱：其與Ａ０２一起去吃○○夜市，該

飯店在○○夜市旁，我不太會開車，是Ａ０２開車載我過

去。我們有同宿1間房間，是因為太累才入住云云；Ａ０２

則辯稱：當天本來要開車回去，但晚上怕危險云云，有訊問

筆錄附於宜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66號卷宗可佐。Ａ０２、

甲○○2人於偵查中均從未提及遭人跟蹤，亦未提及討論9月

21日如何處理之事，衡情其等果真遭人跟蹤而擔心安全遂投

宿飯店，應無不在上開偵查訊問程序中，向檢察官加以說明

之理？更遑論Ａ０２、甲○○甫遭Ａ０１指摘侵害配偶權，

如已發覺遭徵信社人員跟監而須投宿飯店，豈有再同房共處

一室，引發他人誤會之理？參以，Ａ０１以此事由，主張甲

○○不法侵害其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請求甲○○負侵

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

院）以110年度豐簡字第859號簡易判決判命甲○○賠償20萬

元本息，甲○○不服提起上訴後，經該院以111年度簡上字

第212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有前開判決存卷可佐（見本院

卷㈡第411至422頁），顯見Ａ０２此部分辯解，不足採信。

　⒌再者，Ａ０２、甲○○於108年12月30日起至109年1月4日

止，來回搭乘同一班飛機，同赴泰國，有Ａ０２、甲○○入

出境資訊連結作業附卷可參（見本院卷㈡第371至373頁），

足認Ａ０２、甲○○間有逾越一般正常男女之交往關係，造

成兩造婚姻破綻加劇。至Ａ０２雖提出其與甲○○住宿之資

料（見本院卷㈡第483至490頁、卷㈢第93頁），僅足證明Ａ

０２、甲○○或未共宿，尚無法推翻其2人共同出國之事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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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⒍次查，Ａ０２另以Ａ０１涉犯妨害秘密、誹謗、侵入住宅、

強制罪、妨害電腦使用、違反著作權法、妨害名譽等罪嫌，

提出多起告訴後，其中犯妨害秘密等罪部分，經原法院110

年度易字第986號刑事判決、本院112年度上易字第259號刑

事判決判處Ａ０１有期徒刑3月確定；誹謗罪部分，經原法

院110年度易字第971號刑事判決、本院111年度上易字第194

1號刑事判決判處Ａ０１拘役40日確定；侵入住宅罪嫌部

分，經桃園地檢110年度偵字第16264號、臺灣高等檢察署11

0年度上聲議字第5542號不起訴處分確定；妨害電腦使用罪

嫌部分，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26922號、臺

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110年度上聲議字第395號不起訴

處分確定後，Ａ０２聲請交付審判，經臺中地院110年度聲

判字第36號刑事裁定駁回聲請確定；違反著作權法罪嫌部

分，經桃園地檢109年度偵字第31168號、臺灣高等檢察署智

慧財產檢察分署110年度上聲議字第285號不起訴處分確定；

妨害名譽等罪嫌部分，經桃園地檢112年度偵字第24260號不

起訴處分等情，有上開判決、裁定、不起訴處分書及處分書

附卷可稽（見本院卷㈠第511至515、521至523、531至557

頁、卷㈡第55至67、331至359、517至521頁）。Ａ０２復就

上開刑事事件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及提出民事訴訟、聲請核

發保護令，亦有原法院109年度暫家護字第130號暫時保護

令、109年度家護字第1544號通常保護令、110年度家護抗字

第31號裁定、111年度家護抗字第72號裁定、最高法院110年

度台簡抗字第295號裁定、原法院111年度訴字第67、1500

號、112年度訴字第423號判決、112年度訴字第1220號裁

定、本院112年度上字第791號判決、本院111年度上字第153

5號和解筆錄、112年度上移調字第808號調解筆錄存卷可參

（見本院卷㈠第275至279頁、卷㈡第69至70、423至433、52

7至533、545至566頁、卷㈢第35至364、229至241頁），益

見兩造已無法理性溝通，已達任何人倘處於同一境況，均將

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客觀標準。姑不論Ａ０２對Ａ０１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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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屬合法行使訴訟權利，然其所為顯然無益於兩造夫妻情

感維繫，更使兩造婚姻受創難以回復。

　㈢就Ａ０２反請求離婚事由部分：　

　⒈Ａ０２主張其於109年10月22日因保護令案件委請律師閱覽

卷宗資料時，始知悉Ａ０１自103年起至108年犯有多次妨害

風化等罪刑，業據提出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為證（見本院卷

㈡第71至79頁），斯時兩造間已有多件刑、民事訴訟，Ａ０

２知悉Ａ０１前開犯罪紀錄，更造成兩造婚姻破綻加劇。

　⒉Ａ０２復主張Ａ０１自105年起至108年9月21日止，有多次

與同性綽號000、0000友人發生性行為，雖提出兩造前開對

話紀錄為憑，然觀諸前開對話紀錄，Ａ０２向Ａ０１陳稱：

「寶寶跟0000也會慶祝結婚紀念日嗎？」、「防護措施記得

要做好」、「還是今天又要找000督督了」、「寶寶跟000白

色騎人節快樂，媽咪只看合照不看白色騎人照喔」等語（見

原審卷㈠第81頁反面、83頁、83頁反面），益徵Ａ０２亦曾

縱容或宥恕Ａ０１與綽號000、0000友人等間之不正當交

往，難認為兩造婚姻破裂之原因。

　⒊Ａ０２又主張丙○等2人陸續於108年12月7日、109年1月18

日、2月23日、24日，或至其所工作之址設宜蘭縣○○鄉○

○路0段00號之「○○牙醫診所」（下稱○○診所）或桃園

市○○區○○路000號0樓「○○○○牙醫診所」（下稱○○

診所）、或以撥打電話之方式騷擾其。丙○等2人又於109年

4月11日在○○診所外埋伏40分鐘，乙○○並於辦公室門口

大聲叫喊其名字，丙○等2人不斷騷擾其，致兩造婚姻破綻

情況持續惡化等情，固據提出原法院109年度家護字第1544

號裁定為憑（見本院卷㈡第549至556頁），惟查，依Ａ０２

所提出108年12月7日監視器錄影畫面，診所鐵門已半掩，丙

○雖有在○○診所外徘徊，並低頭查看鐵門裡面情況，之後

隨即離去。而依109年1月18日監視器錄影，丙○確實有攜帶

一紙袋進入診所，停留2分鐘左右即放置該紙袋物品於診所

櫃台上後離開。再依109年4月11日監視器錄影畫面，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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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至○○診所找尋Ａ０２，與櫃台助理短暫交談後隨即離

去（監視器面面顯示丙○等2人僅停留數分鐘，且停留期間

過程尚屬平和），有原法院109年度家護字第1544號裁定可

參，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前開卷宗核閱屬實，兩造並同意引

用該裁定認定之事實（見本院卷㈢第281頁）。堪認丙○等2

人因愛子心切、基於關心子女婚姻狀況，欲對Ａ０２進行勸

和而前往診所找Ａ０２，而未有任何對Ａ０２不法侵害之行

為，然丙○等2人之行為顯然對Ａ０２造成困擾，影響其工

作甚鉅，且未能修復兩造間夫妻感情，反而造成兩造婚姻破

綻持續擴大。

　⒋Ａ０２主張Ａ０１於109年1月24日、3月1日向其老闆丁○○

分別傳送：「○醫師您好，我是○○的老公，祝您新年快

樂，診所業績蒸蒸日上哦！」、「○醫師早安，對於○○犯

罪的事您有聽說嗎？希望您有機會能勸她好好處理，不要一

副無所謂的樣子打壞診所和自己的名聲了」等語，妨害其名

譽，並影響對其聘僱及任用，業據提出LINE對話紀錄為憑

（見本院卷㈠第129頁）。觀之第1則訊息內容，係對丁○○

表明身分並予以祝福，固難認對Ａ０２造成任何侵害，然第

2則訊息內容提及Ａ０２與甲○○因涉嫌通姦遭其提告一

事，足以影響Ａ０２在丁○○心中評價而影響Ａ０２工作，

令Ａ０２對Ａ０１心生怨懟，致使兩造婚姻裂痕更形惡化。

　⒌Ａ０２主張Ａ０１於109年6月22日下午3時22分許，在○○

診所內，向診所內之員工稱：「你們知道她（指Ａ０２）跟

別人上床嗎?她醫德有問題，不是，是道德有問題」等情，

業經原法院110年度易字第971號刑事判決判處拘役40日，Ａ

０１不服，提起上訴後，經本院刑事庭以111年度上易字第1

941號駁回上訴確定，有前開判決附卷可佐（見本院卷㈡第5

5至68頁）。堪認Ａ０１在○○診所發表前開言論已侵害Ａ

０２之名譽，且其將兩造間私事公開討論、指責，更加深兩

造婚姻之破綻而難以維持。

　㈣查，兩造婚姻關係之破綻，始自對家庭及婚姻觀念之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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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兩造均縱容及宥恕對方與他人不正性

行為，至終Ａ０１對108年9月21日Ａ０２與甲○○行為提

告，然Ａ０２除與甲○○仍繼續來往，並對Ａ０１提出多件

刑事告訴、民事訴訟，及聲請核發保護令，Ａ０１則至Ａ０

２工作處所發表妨害Ａ０２名譽之言論，致使婚姻破綻一再

擴大，已如前述。審視兩造均已清楚表明其等在主觀上已無

繼續維持婚姻之意願，且兩造間已喪失互信基礎，夫妻間互

愛、互敬、互諒之珍貴情操與彼此扶持、患難與共之感情蕩

然無存，難期兩造能相互協力繼續維持圓滿、安全及幸福之

婚姻生活，兩造婚姻所生之破綻無回復希望，客觀上已達任

何夫妻處於同一境況，均將喪失維持婚姻之意願之程度，堪

認符合民法第1052條第2項所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

且兩造均有可歸責之處，兩造均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

定，請求判決離婚，即無不合，應予准許。

　㈤Ａ０１上開離婚請求部分，既經本院判准，則其另擇一有利

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判決離婚部分，本院自

無庸再予審酌，附予敘明。

兩造各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對造賠償部分：

　按夫妻之一方，因判決離婚而受有損害者，得向有過失之他

方，請求賠償；前項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害，受害人亦得請

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但以受害人無過失者為限，民法第1056條

定有明文。所謂「受害人無過失」，係指受害人無有責之離婚

原因存在。依上開規定，離婚之一方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

償，以受害人無過失為限。本件因兩造均可歸責之事由，致婚

姻難以維持，業如前述，從而，Ａ０１及Ａ０２均非無過失之

人。則Ａ０１本訴請求Ａ０２給付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60萬

元，及Ａ０２反請求先位請求Ａ０１給付400萬元，均與上開

規定尚有未合，要難准許。　　

Ａ０１本訴請求Ａ０２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部分：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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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

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不法侵害他

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

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

文。又按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

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

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配偶因

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破壞共同生活

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

方之權利。是基於身分關係而生之配偶權亦屬應受保護之權

利，倘配偶之一方與他人發生足以破壞夫妻共同生活之圓滿

安全及幸福之行為，其即為侵害配偶權之侵權行為人。

　㈡查，Ａ０２與甲○○於108年11月4日凌晨在000號房共度一

夜，及共同出遊泰國，既經認定，則Ａ０２顯已破壞兩造間

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不法侵害Ａ０１基於配

偶關係所生之身分法益，且情節確屬重大，足認Ａ０１在精

神上受有相當之痛苦，是Ａ０１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Ａ０２賠償精神慰撫金，

核屬有據。至Ａ０１另主張Ａ０２於108年9月21日○○租屋

處與甲○○發生性行為，因Ａ０１於該日前有縱容或宥恕Ａ

０２與甲○○為不正當交往之事實，業如前述，其自不得執

此為由請求Ａ０２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㈢又按法院對於精神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

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

台上字第223號判例意旨參照）。本院審酌Ａ０１為00年出

生，具碩士學位，於事發時任○○股份有限公司之創新服務

總監，於107、108年所得分別為55萬9,499元、8萬3,372

元，且有財產122萬1,620元；Ａ０２為00年出生，為牙醫

師，於107、108年所得分別為67萬5,523元、113萬6,203

元，財產為零等情，業經兩造於原審陳明在卷（見原審卷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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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3頁），並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見原

審卷㈠第58至63頁），本院斟酌上開一切情狀，認Ａ０１得

請求之慰撫金以60萬元爲適當，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

由。

　㈣另Ａ０１基於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部分，因Ａ０

１已陳明係擇一為有利判決，然無從為Ａ０１更有利之結

果，自毋庸裁判，併此敘明。

Ａ０２反請求備位請求Ａ０１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部

分：　

　㈠Ａ０２主張Ａ０１自105年起至108年9月21日止，有多次與

同性綽號000、0000友人發生性行為，侵害其基於配偶關係

之身分法益，而屬情節重大云云，然Ａ０２曾縱容或宥恕Ａ

０１與同性綽號000、0000友人等間之不正當交往，依業經

本院認定如前，則Ａ０２主張Ａ０１侵害配偶權云云，實非

可採。

　㈡Ａ０２主張Ａ０１於108年9月21日在○○租屋處與某不詳男

子分持手機、攝影機等設備拍攝其裸露身體隱私部位之照

片，侵害其隱私等節，業經原法院依職權調閱桃園地檢108

年度他字第8956號卷宗核閱屬實，並經原法院111年度易字

第986號刑事判決判Ａ０１共同犯竊錄他人身體隱私部位

罪，處有期徒刑3月，Ａ０１不服，提起上訴後，經本院112

年度上易字第259號刑事判決駁回上訴確定，有前開判決書

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㈠第503至510頁、卷㈡第331至359

頁），堪認Ａ０１不法侵害Ａ０２之隱私權。至Ａ０１辯稱

其係為保護其基於配偶關係所生之身分法益，保全相關證據

而進行蒐證拍照，並未侵害Ａ０２隱私權云云，惟Ａ０１為

調查其配偶外，固非不得因蒐證而以拍攝方式保全證據，然

仍不得逾越必要之程度，且手段亦需符合比例原則。查Ａ０

１拍攝Ａ０２身體隱私部位之舉措，顯已逾越保全證據之必

要手段，自難謂具有法律上之正當性，其抗辯自非可採。Ａ

０２主張Ａ０１前開所為侵害其隱私等語，即屬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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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Ａ０２復主張Ａ０１於108年9月21日藉此迫使其簽立15億元

本票，而侵害其財產權云云，然姑不論Ａ０１是否有逼迫Ａ

０２簽立15億元本票，Ａ０２既自承其當時拒絕簽署15億元

本票等語明確（見本院卷㈢第278頁），堪認Ａ０２並未因

此受有任何財產損害，自無請求Ａ０１賠償其財產損害可

言。　　

　㈣Ａ０２另主張Ａ０１與丙○等2人共同於108年12月7日、109

年1月18日、2月23日、24日、109年4月11日為前述騷擾行

為，違反110年12月1日公布之跟蹤騷擾防制法第3條第1項第

1、2、4、5、6款，侵害其人格權云云，惟為Ａ０１所否

認，Ａ０２復未舉證證明Ａ０１與丙○等2人共同不法侵害

Ａ０２人格權，且Ａ０２對丙○等2人聲請核發保護令，亦

經原法院109年度家護字第1544號駁回確定（見本院卷㈡第5

49至556頁），自難認Ａ０１與丙○等2人共同以騷擾之方

式，侵害Ａ０２人格權。Ａ０２主張Ａ０１與丙○等2人就

前開騷擾為共同侵權行為云云，洵非可採。　

　㈤爰審酌Ａ０１夥同徵信社人員，分持手機、攝影機等設備拍

攝Ａ０２裸露身體隱私部位之照片，因此造成Ａ０２之精神

痛苦，並斟酌兩造身分、地位、經濟情況等一切情狀，及侵

權行為發生經過、加害手段、Ａ０２受害之程度等一切情

狀，認Ａ０２得請求Ａ０１賠償之金額以20萬元為適當；逾

此部分請求，不應准許。

綜上所述，Ａ０１本訴㈠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准

與Ａ０２離婚；㈡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

第3項規定，請求Ａ０２給付60萬元，及自109年11月3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

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Ａ０２反請求㈠依民法第

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准與Ａ０１離婚；㈡依民法第184條第

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Ａ０１給付20萬元，及自1

10年4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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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訴部分，判准兩造離婚，並判命Ａ０２給付30萬元本息部

分，理由雖有不同，結論並無二致，Ａ０２上訴意旨指摘原判

決此部分不當，聲明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原

審就本訴其餘應准許之30萬元本息部分為Ａ０１敗訴之判決，

尚有未洽，Ａ０１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

第2項㈠所示。至原審就本訴不應准許部分，駁回Ａ０１之請

求及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Ａ０１此部分之上訴，為無理

由。又原審就反請求部分，駁回Ａ０２請求判決離婚之反請

求，尚有未合，Ａ０２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為

有理由，爰由本院改判如主文第2項㈡所示。至於上開其餘應

准許之部分，原審為Ａ０２勝訴之判決；及不應准許部分，原

審判決為Ａ０２敗訴之諭知，均無不合，Ａ０１之上訴、Ａ０

２之其餘上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另Ａ０２追加請求Ａ０

１應加給自110年4月27日起之法定遲延利息部分，於未逾20萬

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利息請求，則無

理由，應予駁回。又本判決所命Ａ０２給付30萬元部分，兩造

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

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Ａ０２其餘追加之訴部分，既經駁

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

一論列，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Ａ０１上訴、Ａ０２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一部

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賴劍毅

　　　　　　　　　　　　　　法　官　洪純莉

　　　　　　　　　　　　　　法　官　陳君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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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０１不得上訴。

Ａ０２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

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

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

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

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郭姝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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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家上字第254號
上  訴  人  Ａ０１  
訴訟代理人  洪鏡律師  
            呂瑞貞律師
上  訴  人  Ａ０２  


訴訟代理人  李巾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0年9月11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0年度婚字第87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Ａ０１減縮上訴聲明，Ａ０２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1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㈠駁回上訴人Ａ０１下列第㈠項之訴部分；㈡駁回上訴人Ａ０２反請求離婚部分，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外）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㈠上訴人Ａ０２應再給付上訴人Ａ０１新臺幣參拾萬元，及自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一月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准上訴人Ａ０２與上訴人Ａ０１離婚。
兩造其餘上訴均駁回。
上訴人Ａ０１就原判決主文第四項（即命給付上訴人Ａ０２新臺幣貳拾萬元部分），應加給自民國一百一十年四月二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上訴人Ａ０２其餘追加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關於上訴人Ａ０１上訴部分，由上訴人Ａ０１負擔百分六十，餘由上訴人Ａ０２負擔；關於上訴人Ａ０２上訴（含追加之訴）部分，由上訴人Ａ０１負擔百分之五，餘由上訴人Ａ０２負擔。
本判決第二項所命上訴人Ａ０２給付部分，於上訴人Ａ０１以新臺幣拾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上訴人Ａ０２如以新臺幣參拾萬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上訴人Ａ０２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此觀家事事件法準用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查：
　㈠本件上訴人Ａ０１（下逕稱其名）於原審提起本訴，請求：⒈准Ａ０１與上訴人Ａ０２（下逕稱其名）離婚；⒉Ａ０２應給付新臺幣（下同）400萬元，及自民國109年11月3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原審判決Ａ０１一部勝訴、一部敗訴，即判命：⒈准予Ａ０１與Ａ０２離婚；⒉Ａ０２應給付30萬元，及自109年11月3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並駁回Ａ０１其餘之訴。Ａ０１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㈠第73頁），嗣於本院審理中，僅請求Ａ０２再給付120萬元本息（見本院卷㈢第249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予准許。
　㈡Ａ０２於原審反訴請求：⒈准Ａ０２與Ａ０１離婚；⒉Ａ０１應給付Ａ０２400萬元。原審判決Ａ０２一部勝訴、一部敗訴，即判命：Ａ０１給付20萬元，並駁回Ａ０２其餘之訴。Ａ０２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並於本院就金錢給付部分追加請求自110年4月27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卷㈠第27頁），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亦應予准許。
次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為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56條所明訂。查，Ａ０１就金錢給付部分，於原審擇一有利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民法第1056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於本院審理中，Ａ０１主張擇一有利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規定，請求Ａ０２給付90萬元，另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60萬元（見本院卷㈢第307頁），應予准許。另Ａ０２就金錢給付部分，於原審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請求，於本院主張先位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備位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規定請求（見本院卷㈢第278頁），核均屬更正法律上之陳述，亦應准許。
再按當事人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不在此限，此觀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但書第3款自明。兩造於原審主張：兩造婚姻存有難以維持之重大破綻，且可歸責於對造之事由而請求離婚等語；兩造復於本院各自提出兩造間判決書、對話譯文、筆錄等相關證據為主張（詳見下述），經核均係就兩造於第一審主張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均應准兩造提出。　
貳、實體部分：　　　
本訴部分：
　㈠Ａ０１主張：兩造於105年6月12日結婚，未育有子女，原同住在臺中市○○路000巷000號住處(下稱○○路住處)。嗣Ａ０２分別於108年9月21日、11月4日與訴外人甲○○（下逕稱其名）在桃園市○○區○○○路00號0樓之00租屋處（下稱○○租屋處）、宜蘭縣○○市○○路0段000號○○飯店000號房間（下稱000號房）為合意性行為後即拒絕返家，復於108年12月30日起至109年1月4日止，與甲○○同遊泰國。並自109年2月11日起對伊及伊父母乙○○、丙○（下稱丙○等2人）提起刑事告訴及聲請保護令，兩造婚姻顯已生重大破綻且難期回復，且婚姻破綻肇因於Ａ０２，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及第2項規定請求擇一判准離婚。又伊因Ａ０２前開9月21日、11月4日與甲○○合意性行為，及與甲○○同遊泰國行為，致伊身心受有極大痛苦，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Ａ０２賠償非財產上損害60萬元。另Ａ０２與甲○○間之交往及合意性行為，侵害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屬情節重大，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Ａ０２給付精神慰撫金90萬元等語。
　㈡Ａ０２則以：伊與甲○○交往係經Ａ０１鼓勵並同意，至伊提起刑事告訴及聲請保護令，為權利之正當行使，Ａ０１不得以此為由請求離婚及非財產上損害賠償等語，資為抗辯。
反請求部分：
　㈠Ａ０２主張：Ａ０１自103年起至108年犯有多次妨害風化等罪刑；且自105年6月12日起至108年8月21日止，與同性友人綽號000、0000交往和發生性關係；又於108年9月21日對伊設局仙人跳，欲使伊簽立15億元本票，詐欺伊15億元未遂；復與丙○等2人於108年12月7日、109年1月18日、2月23日、24日、6月22日共同多次騷擾伊、以不實言論妨害伊名譽；更於109年1月24日及同年3月1日，傳遞不實訊息予伊當時之老闆即訴外人丁○○（下逕稱其名），兩造婚姻顯已生重大破綻且難期回復，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准離婚。又Ａ０１於108年9月21日在○○租屋處與某不詳男子分持手機、攝影機等設備拍攝伊裸露身體隱私部位之照片，侵害伊隱私；藉此迫使伊簽立15億元本票，而侵害伊財產權；與丙○等2人多次騷擾伊，侵害伊人格權，且為兩造離婚之原因，先位並另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Ａ０１賠償非財產上損害400萬元，如認其先位請求無理由，則備位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Ａ０１給付精神慰撫金400萬元。
　㈡Ａ０１則以：伊未同意及鼓勵Ａ０２與甲○○交往，亦未強逼Ａ０２簽立本票，丙○等2人更無騷擾Ａ０２，又伊傳送訊息予丁○○，係希冀透過丁○○之影響力，勸諭Ａ０２妥善處理兩造紛爭等語，資為抗辯。
原審為兩造各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本訴部分判命：㈠准Ａ０１與Ａ０２離婚。㈡Ａ０２應給付Ａ０１30萬元本息。反請求部分判命Ａ０１應給付Ａ０２20萬元，並駁回兩造其餘之訴。兩造各就其不利部分提起上訴。Ａ０１上訴聲明：㈠本訴部分：⒈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㈡項部分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Ａ０２應再給付Ａ０１120萬元，及自109年1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前開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㈡反請求部分：⒈原判決不利Ａ０１部分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Ａ０２於第一審反請求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Ａ０２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Ａ０２上訴及追加聲明：㈠本訴部分：⒈原判決不利Ａ０２部分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Ａ０１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㈡反請求部分：⒈原判決不利Ａ０２部分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⑴准Ａ０２與Ａ０１離婚。⑵Ａ０１應再給付Ａ０２380萬元，及自110年4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⑶前開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㈢就原判決主文第4項（即命Ａ０１給付Ａ０２20萬元部分），應加計自110年4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Ａ０１答辯聲明：上訴及追加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本院之判斷：　
Ａ０１主張兩造於105年6月12日結婚，未育有子女，現婚姻關係存續中等情，為Ａ０２所不爭執（見原審卷㈠第158頁反面），並有戶籍謄本在卷可稽（見原審卷㈠第10、22頁），自堪信為真正。 
兩造均請求離婚，並否認對造所主張之離婚事實、理由，且各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夫妻之一方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各款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為同條第2項所明定。是夫妻雙方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均為有責時，雙方均得請求離婚，方符合該條項規定之立法意旨。本院先前認「婚姻如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於夫妻雙方就該事由均須負責，應比較衡量雙方之有責程度，責任較重之一方不得向責任較輕之他方請求離婚」，嗣經本院民事第二庭以法律見解有歧異為由，於112年l0月25日向包括本庭在內之其他民事庭提出徵詢。徵詢程序完成，均採取相同法律見解即對於「夫妻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皆須負責時」之解消婚姻，未有法律規定有責程度較重之一方不得向責任較輕之他方請求離婚之限制，雙方自均得依同法第l052條第2項本文規定請求離婚，毋須比較衡量雙方之有責程度（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1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Ａ０１本訴主張離婚之事由部分：
　⒈Ａ０１主張Ａ０２與甲○○於108年9月21日○○租屋處與甲○○發生性行為，業據提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568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為證（見原審卷㈠第8至9頁），雖嗣因刑法第239條前段之規定經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91號解釋宣告自109年5月29日起失其效力，經原法院於同年8月6日以109年度易字第668號刑事判決判處免訴，有該刑事判決在卷可參（見原審卷㈠第53頁），然Ａ０２已於原審自承與甲○○交往並發生性行為（見原審卷㈠第78頁），並有附於桃園地檢108年度他字第8956號卷內現場拍攝之Ａ０２裸露照片可佐，堪認Ａ０１前開主張為真正。至Ａ０２於本院雖否認與甲○○發生性行為（見本院卷㈡第363頁），核與事證不符，自不足取。堪認Ａ０２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中之108年9月21日在○○租屋處與甲○○發生性行為。
　⒉Ａ０２抗辯Ａ０１事前已同意其與甲○○發生性行為，業據提出兩造間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為憑，觀諸前開對話紀錄，Ａ０２於107年6月25日向Ａ０１陳稱：「這週日我在台中○○○○酒店上課，早上要不要看電影？」、Ａ０１答以：「妳找甲○○去看吧，我要忙」；Ａ０２於107年8月17日向Ａ０１稱：「寶寶（即Ａ０１）情人節快樂）」，Ａ０１答以：媽咪（即Ａ０２）跟○○○（即甲○○）也快樂」；Ａ０２向Ａ０１陳稱：「有床了啊在診所但是寶寶放心讓媽咪住診所嗎？」，Ａ０１答以：「反正媽咪跟○○（即甲○○）本來就有一腿啊」；Ａ０１向Ａ０２稱：「媽咪怎麼那麼晚是不是到了還跟○○溫存一陣呀…那○○小頭頭媽咪也會幫他穿戴雨衣嗎？」；Ａ０１問Ａ０２：「媽咪跟○○的紀念日是什麼日期呀？」；Ａ０１向Ａ０２稱：「媽咪跟寶寶吃完，就可以開心去跟○○約會了」等語（見原審卷㈠第81、81頁反面、84頁反面、卷㈡第47至48頁），足窺Ａ０１縱容或宥恕Ａ０２與甲○○之不正當交往。Ａ０１主張其係出於調侃或挑逗，或出於測試對方忠誠度等原因而為前開陳述云云，核與前揭兩造時對話文意不符，顯非可採。是Ａ０２抗辯Ａ０１事前同意其於9月21日在○○租屋處與甲○○發生性行為，並非完全無據。至Ａ０１主張原法院111年度訴字第67號兩造間損害賠償事件之判決（見本院卷㈠第275至279頁）認Ａ０１前開陳述僅為黑色幽默，並非鼓勵云云，並無拘束本院，附此敘明。
　⒊惟Ａ０１於108年9月21日在○○租屋處尋獲Ａ０２與甲○○前開情事後，旋於同年9月26日委由源道聯合法律事務所發函指摘Ａ０２、甲○○涉犯通、相姦罪嫌，已侵害其配偶權，有源道聯合法律事務所108年9月26日源茹字第1080926001號函附卷可佐（見本院卷㈢第175頁），足證Ａ０１已明確反對Ａ０２與甲○○有任何逾越一般男女間之交往，Ａ０２自難諉稱其為不知之理。至Ａ０２持兩造間108年10月1日錄音譯文（見本院卷㈢第130、161至163頁），抗辯Ａ０１要求其以名譽、性命要脅、引誘甲○○出面處理云云，顯見Ａ０１未撤回事前同意，也無要求其與甲○○保持距離云云，惟Ａ０１於當日已陳稱：「我的目標、目的只是要讓你不要離婚而已」、「但是至少讓你離開甲○○」等語（見本院卷㈢第151頁），足認Ａ０１已明確不同意Ａ０２與甲○○間有不正當之男女交往，Ａ０２前開抗辯，並非可採。
　⒋Ａ０１主張Ａ０２於108年11月4日凌晨與甲○○在000號房共處一室一節，為Ａ０２所不爭執（見本院卷㈡第363至364頁），衡情Ａ０２甫因與甲○○之不正當交往遭Ａ０１指摘侵害其配偶權，竟再與甲○○獨自於飯店共處一室，至次日白天始離去之事實，顯逾越一般同事間之正常社交程度，已超出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之範圍，對Ａ０１而言顯然難以忍受，足以破壞其與Ａ０２間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而情節重大至明。Ａ０２雖辯稱當時係因遭徵信社人員跟蹤，為求安全遂與甲○○一同投宿於○○飯店，並討論9月21日事宜云云。然本件因Ａ０１向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下稱宜蘭地檢）對Ａ０２、甲○○提起通、相姦之告訴，偵查中甲○○辯稱：其與Ａ０２一起去吃○○夜市，該飯店在○○夜市旁，我不太會開車，是Ａ０２開車載我過去。我們有同宿1間房間，是因為太累才入住云云；Ａ０２則辯稱：當天本來要開車回去，但晚上怕危險云云，有訊問筆錄附於宜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66號卷宗可佐。Ａ０２、甲○○2人於偵查中均從未提及遭人跟蹤，亦未提及討論9月21日如何處理之事，衡情其等果真遭人跟蹤而擔心安全遂投宿飯店，應無不在上開偵查訊問程序中，向檢察官加以說明之理？更遑論Ａ０２、甲○○甫遭Ａ０１指摘侵害配偶權，如已發覺遭徵信社人員跟監而須投宿飯店，豈有再同房共處一室，引發他人誤會之理？參以，Ａ０１以此事由，主張甲○○不法侵害其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請求甲○○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以110年度豐簡字第859號簡易判決判命甲○○賠償20萬元本息，甲○○不服提起上訴後，經該院以111年度簡上字第212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有前開判決存卷可佐（見本院卷㈡第411至422頁），顯見Ａ０２此部分辯解，不足採信。
　⒌再者，Ａ０２、甲○○於108年12月30日起至109年1月4日止，來回搭乘同一班飛機，同赴泰國，有Ａ０２、甲○○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附卷可參（見本院卷㈡第371至373頁），足認Ａ０２、甲○○間有逾越一般正常男女之交往關係，造成兩造婚姻破綻加劇。至Ａ０２雖提出其與甲○○住宿之資料（見本院卷㈡第483至490頁、卷㈢第93頁），僅足證明Ａ０２、甲○○或未共宿，尚無法推翻其2人共同出國之事實。　　
　⒍次查，Ａ０２另以Ａ０１涉犯妨害秘密、誹謗、侵入住宅、強制罪、妨害電腦使用、違反著作權法、妨害名譽等罪嫌，提出多起告訴後，其中犯妨害秘密等罪部分，經原法院110年度易字第986號刑事判決、本院112年度上易字第259號刑事判決判處Ａ０１有期徒刑3月確定；誹謗罪部分，經原法院110年度易字第971號刑事判決、本院111年度上易字第1941號刑事判決判處Ａ０１拘役40日確定；侵入住宅罪嫌部分，經桃園地檢110年度偵字第16264號、臺灣高等檢察署110年度上聲議字第5542號不起訴處分確定；妨害電腦使用罪嫌部分，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26922號、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110年度上聲議字第395號不起訴處分確定後，Ａ０２聲請交付審判，經臺中地院110年度聲判字第36號刑事裁定駁回聲請確定；違反著作權法罪嫌部分，經桃園地檢109年度偵字第31168號、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分署110年度上聲議字第285號不起訴處分確定；妨害名譽等罪嫌部分，經桃園地檢112年度偵字第24260號不起訴處分等情，有上開判決、裁定、不起訴處分書及處分書附卷可稽（見本院卷㈠第511至515、521至523、531至557頁、卷㈡第55至67、331至359、517至521頁）。Ａ０２復就上開刑事事件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及提出民事訴訟、聲請核發保護令，亦有原法院109年度暫家護字第130號暫時保護令、109年度家護字第1544號通常保護令、110年度家護抗字第31號裁定、111年度家護抗字第72號裁定、最高法院110年度台簡抗字第295號裁定、原法院111年度訴字第67、1500號、112年度訴字第423號判決、112年度訴字第1220號裁定、本院112年度上字第791號判決、本院111年度上字第1535號和解筆錄、112年度上移調字第808號調解筆錄存卷可參（見本院卷㈠第275至279頁、卷㈡第69至70、423至433、527至533、545至566頁、卷㈢第35至364、229至241頁），益見兩造已無法理性溝通，已達任何人倘處於同一境況，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客觀標準。姑不論Ａ０２對Ａ０１提告是否屬合法行使訴訟權利，然其所為顯然無益於兩造夫妻情感維繫，更使兩造婚姻受創難以回復。
　㈢就Ａ０２反請求離婚事由部分：　
　⒈Ａ０２主張其於109年10月22日因保護令案件委請律師閱覽卷宗資料時，始知悉Ａ０１自103年起至108年犯有多次妨害風化等罪刑，業據提出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為證（見本院卷㈡第71至79頁），斯時兩造間已有多件刑、民事訴訟，Ａ０２知悉Ａ０１前開犯罪紀錄，更造成兩造婚姻破綻加劇。
　⒉Ａ０２復主張Ａ０１自105年起至108年9月21日止，有多次與同性綽號000、0000友人發生性行為，雖提出兩造前開對話紀錄為憑，然觀諸前開對話紀錄，Ａ０２向Ａ０１陳稱：「寶寶跟0000也會慶祝結婚紀念日嗎？」、「防護措施記得要做好」、「還是今天又要找000督督了」、「寶寶跟000白色騎人節快樂，媽咪只看合照不看白色騎人照喔」等語（見原審卷㈠第81頁反面、83頁、83頁反面），益徵Ａ０２亦曾縱容或宥恕Ａ０１與綽號000、0000友人等間之不正當交往，難認為兩造婚姻破裂之原因。
　⒊Ａ０２又主張丙○等2人陸續於108年12月7日、109年1月18日、2月23日、24日，或至其所工作之址設宜蘭縣○○鄉○○路0段00號之「○○牙醫診所」（下稱○○診所）或桃園市○○區○○路000號0樓「○○○○牙醫診所」（下稱○○診所）、或以撥打電話之方式騷擾其。丙○等2人又於109年4月11日在○○診所外埋伏40分鐘，乙○○並於辦公室門口大聲叫喊其名字，丙○等2人不斷騷擾其，致兩造婚姻破綻情況持續惡化等情，固據提出原法院109年度家護字第1544號裁定為憑（見本院卷㈡第549至556頁），惟查，依Ａ０２所提出108年12月7日監視器錄影畫面，診所鐵門已半掩，丙○雖有在○○診所外徘徊，並低頭查看鐵門裡面情況，之後隨即離去。而依109年1月18日監視器錄影，丙○確實有攜帶一紙袋進入診所，停留2分鐘左右即放置該紙袋物品於診所櫃台上後離開。再依109年4月11日監視器錄影畫面，丙○等2人至○○診所找尋Ａ０２，與櫃台助理短暫交談後隨即離去（監視器面面顯示丙○等2人僅停留數分鐘，且停留期間過程尚屬平和），有原法院109年度家護字第1544號裁定可參，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前開卷宗核閱屬實，兩造並同意引用該裁定認定之事實（見本院卷㈢第281頁）。堪認丙○等2人因愛子心切、基於關心子女婚姻狀況，欲對Ａ０２進行勸和而前往診所找Ａ０２，而未有任何對Ａ０２不法侵害之行為，然丙○等2人之行為顯然對Ａ０２造成困擾，影響其工作甚鉅，且未能修復兩造間夫妻感情，反而造成兩造婚姻破綻持續擴大。
　⒋Ａ０２主張Ａ０１於109年1月24日、3月1日向其老闆丁○○分別傳送：「○醫師您好，我是○○的老公，祝您新年快樂，診所業績蒸蒸日上哦！」、「○醫師早安，對於○○犯罪的事您有聽說嗎？希望您有機會能勸她好好處理，不要一副無所謂的樣子打壞診所和自己的名聲了」等語，妨害其名譽，並影響對其聘僱及任用，業據提出LINE對話紀錄為憑（見本院卷㈠第129頁）。觀之第1則訊息內容，係對丁○○表明身分並予以祝福，固難認對Ａ０２造成任何侵害，然第2則訊息內容提及Ａ０２與甲○○因涉嫌通姦遭其提告一事，足以影響Ａ０２在丁○○心中評價而影響Ａ０２工作，令Ａ０２對Ａ０１心生怨懟，致使兩造婚姻裂痕更形惡化。
　⒌Ａ０２主張Ａ０１於109年6月22日下午3時22分許，在○○診所內，向診所內之員工稱：「你們知道她（指Ａ０２）跟別人上床嗎?她醫德有問題，不是，是道德有問題」等情，業經原法院110年度易字第971號刑事判決判處拘役40日，Ａ０１不服，提起上訴後，經本院刑事庭以111年度上易字第1941號駁回上訴確定，有前開判決附卷可佐（見本院卷㈡第55至68頁）。堪認Ａ０１在○○診所發表前開言論已侵害Ａ０２之名譽，且其將兩造間私事公開討論、指責，更加深兩造婚姻之破綻而難以維持。
　㈣查，兩造婚姻關係之破綻，始自對家庭及婚姻觀念之混淆，在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兩造均縱容及宥恕對方與他人不正性行為，至終Ａ０１對108年9月21日Ａ０２與甲○○行為提告，然Ａ０２除與甲○○仍繼續來往，並對Ａ０１提出多件刑事告訴、民事訴訟，及聲請核發保護令，Ａ０１則至Ａ０２工作處所發表妨害Ａ０２名譽之言論，致使婚姻破綻一再擴大，已如前述。審視兩造均已清楚表明其等在主觀上已無繼續維持婚姻之意願，且兩造間已喪失互信基礎，夫妻間互愛、互敬、互諒之珍貴情操與彼此扶持、患難與共之感情蕩然無存，難期兩造能相互協力繼續維持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婚姻生活，兩造婚姻所生之破綻無回復希望，客觀上已達任何夫妻處於同一境況，均將喪失維持婚姻之意願之程度，堪認符合民法第1052條第2項所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且兩造均有可歸責之處，兩造均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決離婚，即無不合，應予准許。
　㈤Ａ０１上開離婚請求部分，既經本院判准，則其另擇一有利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判決離婚部分，本院自無庸再予審酌，附予敘明。
兩造各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對造賠償部分：
　按夫妻之一方，因判決離婚而受有損害者，得向有過失之他方，請求賠償；前項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害，受害人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但以受害人無過失者為限，民法第1056條定有明文。所謂「受害人無過失」，係指受害人無有責之離婚原因存在。依上開規定，離婚之一方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以受害人無過失為限。本件因兩造均可歸責之事由，致婚姻難以維持，業如前述，從而，Ａ０１及Ａ０２均非無過失之人。則Ａ０１本訴請求Ａ０２給付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60萬元，及Ａ０２反請求先位請求Ａ０１給付400萬元，均與上開規定尚有未合，要難准許。　　
Ａ０１本訴請求Ａ０２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部分：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是基於身分關係而生之配偶權亦屬應受保護之權利，倘配偶之一方與他人發生足以破壞夫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行為，其即為侵害配偶權之侵權行為人。
　㈡查，Ａ０２與甲○○於108年11月4日凌晨在000號房共度一夜，及共同出遊泰國，既經認定，則Ａ０２顯已破壞兩造間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不法侵害Ａ０１基於配偶關係所生之身分法益，且情節確屬重大，足認Ａ０１在精神上受有相當之痛苦，是Ａ０１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Ａ０２賠償精神慰撫金，核屬有據。至Ａ０１另主張Ａ０２於108年9月21日○○租屋處與甲○○發生性行為，因Ａ０１於該日前有縱容或宥恕Ａ０２與甲○○為不正當交往之事實，業如前述，其自不得執此為由請求Ａ０２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㈢又按法院對於精神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例意旨參照）。本院審酌Ａ０１為00年出生，具碩士學位，於事發時任○○股份有限公司之創新服務總監，於107、108年所得分別為55萬9,499元、8萬3,372元，且有財產122萬1,620元；Ａ０２為00年出生，為牙醫師，於107、108年所得分別為67萬5,523元、113萬6,203 元，財產為零等情，業經兩造於原審陳明在卷（見原審卷㈠第213頁），並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見原審卷㈠第58至63頁），本院斟酌上開一切情狀，認Ａ０１得請求之慰撫金以60萬元爲適當，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
　㈣另Ａ０１基於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部分，因Ａ０１已陳明係擇一為有利判決，然無從為Ａ０１更有利之結果，自毋庸裁判，併此敘明。
Ａ０２反請求備位請求Ａ０１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部分：　
　㈠Ａ０２主張Ａ０１自105年起至108年9月21日止，有多次與同性綽號000、0000友人發生性行為，侵害其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屬情節重大云云，然Ａ０２曾縱容或宥恕Ａ０１與同性綽號000、0000友人等間之不正當交往，依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Ａ０２主張Ａ０１侵害配偶權云云，實非可採。
　㈡Ａ０２主張Ａ０１於108年9月21日在○○租屋處與某不詳男子分持手機、攝影機等設備拍攝其裸露身體隱私部位之照片，侵害其隱私等節，業經原法院依職權調閱桃園地檢108年度他字第8956號卷宗核閱屬實，並經原法院111年度易字第986號刑事判決判Ａ０１共同犯竊錄他人身體隱私部位罪，處有期徒刑3月，Ａ０１不服，提起上訴後，經本院112年度上易字第259號刑事判決駁回上訴確定，有前開判決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㈠第503至510頁、卷㈡第331至359頁），堪認Ａ０１不法侵害Ａ０２之隱私權。至Ａ０１辯稱其係為保護其基於配偶關係所生之身分法益，保全相關證據而進行蒐證拍照，並未侵害Ａ０２隱私權云云，惟Ａ０１為調查其配偶外，固非不得因蒐證而以拍攝方式保全證據，然仍不得逾越必要之程度，且手段亦需符合比例原則。查Ａ０１拍攝Ａ０２身體隱私部位之舉措，顯已逾越保全證據之必要手段，自難謂具有法律上之正當性，其抗辯自非可採。Ａ０２主張Ａ０１前開所為侵害其隱私等語，即屬有據。
　㈢Ａ０２復主張Ａ０１於108年9月21日藉此迫使其簽立15億元本票，而侵害其財產權云云，然姑不論Ａ０１是否有逼迫Ａ０２簽立15億元本票，Ａ０２既自承其當時拒絕簽署15億元本票等語明確（見本院卷㈢第278頁），堪認Ａ０２並未因此受有任何財產損害，自無請求Ａ０１賠償其財產損害可言。　　
　㈣Ａ０２另主張Ａ０１與丙○等2人共同於108年12月7日、109年1月18日、2月23日、24日、109年4月11日為前述騷擾行為，違反110年12月1日公布之跟蹤騷擾防制法第3條第1項第1、2、4、5、6款，侵害其人格權云云，惟為Ａ０１所否認，Ａ０２復未舉證證明Ａ０１與丙○等2人共同不法侵害Ａ０２人格權，且Ａ０２對丙○等2人聲請核發保護令，亦經原法院109年度家護字第1544號駁回確定（見本院卷㈡第549至556頁），自難認Ａ０１與丙○等2人共同以騷擾之方式，侵害Ａ０２人格權。Ａ０２主張Ａ０１與丙○等2人就前開騷擾為共同侵權行為云云，洵非可採。　
　㈤爰審酌Ａ０１夥同徵信社人員，分持手機、攝影機等設備拍攝Ａ０２裸露身體隱私部位之照片，因此造成Ａ０２之精神痛苦，並斟酌兩造身分、地位、經濟情況等一切情狀，及侵權行為發生經過、加害手段、Ａ０２受害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Ａ０２得請求Ａ０１賠償之金額以20萬元為適當；逾此部分請求，不應准許。
綜上所述，Ａ０１本訴㈠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准與Ａ０２離婚；㈡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Ａ０２給付60萬元，及自109年1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Ａ０２反請求㈠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准與Ａ０１離婚；㈡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Ａ０１給付20萬元，及自110年4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本訴部分，判准兩造離婚，並判命Ａ０２給付30萬元本息部分，理由雖有不同，結論並無二致，Ａ０２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聲明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原審就本訴其餘應准許之30萬元本息部分為Ａ０１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Ａ０１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㈠所示。至原審就本訴不應准許部分，駁回Ａ０１之請求及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Ａ０１此部分之上訴，為無理由。又原審就反請求部分，駁回Ａ０２請求判決離婚之反請求，尚有未合，Ａ０２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改判如主文第2項㈡所示。至於上開其餘應准許之部分，原審為Ａ０２勝訴之判決；及不應准許部分，原審判決為Ａ０２敗訴之諭知，均無不合，Ａ０１之上訴、Ａ０２之其餘上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另Ａ０２追加請求Ａ０１應加給自110年4月27日起之法定遲延利息部分，於未逾20萬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利息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判決所命Ａ０２給付30萬元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Ａ０２其餘追加之訴部分，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Ａ０１上訴、Ａ０２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賴劍毅
　　　　　　　　　　　　　　法　官　洪純莉
　　　　　　　　　　　　　　法　官　陳君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Ａ０１不得上訴。
Ａ０２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郭姝妤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家上字第254號
上  訴  人  Ａ０１  
訴訟代理人  洪鏡律師  
            呂瑞貞律師
上  訴  人  Ａ０２  

訴訟代理人  李巾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0年9月11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0年度婚字第87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
，Ａ０１減縮上訴聲明，Ａ０２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11月6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㈠駁回上訴人Ａ０１下列第㈠項之訴部分；㈡駁回上訴人Ａ０
２反請求離婚部分，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外）均廢棄
。
上開廢棄部分，㈠上訴人Ａ０２應再給付上訴人Ａ０１新臺幣參拾萬元
，及自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一月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
五計算之利息。㈡准上訴人Ａ０２與上訴人Ａ０１離婚。
兩造其餘上訴均駁回。
上訴人Ａ０１就原判決主文第四項（即命給付上訴人Ａ０２新臺幣貳拾
萬元部分），應加給自民國一百一十年四月二十七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上訴人Ａ０２其餘追加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關於上訴人Ａ０１上訴部
分，由上訴人Ａ０１負擔百分六十，餘由上訴人Ａ０２負擔；關於上訴
人Ａ０２上訴（含追加之訴）部分，由上訴人Ａ０１負擔百分之五，餘
由上訴人Ａ０２負擔。
本判決第二項所命上訴人Ａ０２給付部分，於上訴人Ａ０１以新臺幣拾
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上訴人Ａ０２如以新臺幣參拾萬元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上訴人Ａ０２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此觀家事事件法準用
  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
  分別定有明文。查：
　㈠本件上訴人Ａ０１（下逕稱其名）於原審提起本訴，請求：⒈准Ａ
    ０１與上訴人Ａ０２（下逕稱其名）離婚；⒉Ａ０２應給付新臺幣（
    下同）400萬元，及自民國109年11月3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
    息。原審判決Ａ０１一部勝訴、一部敗訴，即判命：⒈准予Ａ０１
    與Ａ０２離婚；⒉Ａ０２應給付30萬元，及自109年11月3日起算之
    法定遲延利息，並駁回Ａ０１其餘之訴。Ａ０１就其敗訴部分提起
    上訴（見本院卷㈠第73頁），嗣於本院審理中，僅請求Ａ０２再
    給付120萬元本息（見本院卷㈢第249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
    事項之聲明，應予准許。
　㈡Ａ０２於原審反訴請求：⒈准Ａ０２與Ａ０１離婚；⒉Ａ０１應給付Ａ０２400
    萬元。原審判決Ａ０２一部勝訴、一部敗訴，即判命：Ａ０１給付
    20萬元，並駁回Ａ０２其餘之訴。Ａ０２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
    並於本院就金錢給付部分追加請求自110年4月27日起算之法
    定遲延利息（見本院卷㈠第27頁），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
    之聲明，亦應予准許。
次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為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
  第256條所明訂。查，Ａ０１就金錢給付部分，於原審擇一有利依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民法第1056條第2項等規定請
  求。於本院審理中，Ａ０１主張擇一有利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後段規定，請求Ａ０２給付90萬元，另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
  規定請求60萬元（見本院卷㈢第307頁），應予准許。另Ａ０２就
  金錢給付部分，於原審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請求，於本院
  主張先位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備位依民法第184條
  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規定請求（見本院卷㈢第278頁），核
  均屬更正法律上之陳述，亦應准許。
再按當事人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對於在第一審已提
  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不在此限，此觀家事事件法第
  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但書第3款自明。兩造於原
  審主張：兩造婚姻存有難以維持之重大破綻，且可歸責於對造
  之事由而請求離婚等語；兩造復於本院各自提出兩造間判決書
  、對話譯文、筆錄等相關證據為主張（詳見下述），經核均係
  就兩造於第一審主張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均應准兩造提
  出。　
貳、實體部分：　　　
本訴部分：
　㈠Ａ０１主張：兩造於105年6月12日結婚，未育有子女，原同住在
    臺中市○○路000巷000號住處(下稱○○路住處)。嗣Ａ０２分別於1
    08年9月21日、11月4日與訴外人甲○○（下逕稱其名）在桃園
    市○○區○○○路00號0樓之00租屋處（下稱○○租屋處）、宜蘭縣
    ○○市○○路0段000號○○飯店000號房間（下稱000號房）為合意
    性行為後即拒絕返家，復於108年12月30日起至109年1月4日
    止，與甲○○同遊泰國。並自109年2月11日起對伊及伊父母乙
    ○○、丙○（下稱丙○等2人）提起刑事告訴及聲請保護令，兩
    造婚姻顯已生重大破綻且難期回復，且婚姻破綻肇因於Ａ０２
    ，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及第2項規定請求擇一判准離
    婚。又伊因Ａ０２前開9月21日、11月4日與甲○○合意性行為，
    及與甲○○同遊泰國行為，致伊身心受有極大痛苦，依民法第
    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Ａ０２賠償非財產上損害60萬元。另Ａ０
    ２與甲○○間之交往及合意性行為，侵害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
    分法益，且屬情節重大，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
    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Ａ０２給付精神慰撫金90萬元
    等語。
　㈡Ａ０２則以：伊與甲○○交往係經Ａ０１鼓勵並同意，至伊提起刑事
    告訴及聲請保護令，為權利之正當行使，Ａ０１不得以此為由
    請求離婚及非財產上損害賠償等語，資為抗辯。
反請求部分：
　㈠Ａ０２主張：Ａ０１自103年起至108年犯有多次妨害風化等罪刑；
    且自105年6月12日起至108年8月21日止，與同性友人綽號00
    0、0000交往和發生性關係；又於108年9月21日對伊設局仙
    人跳，欲使伊簽立15億元本票，詐欺伊15億元未遂；復與丙
    ○等2人於108年12月7日、109年1月18日、2月23日、24日、6
    月22日共同多次騷擾伊、以不實言論妨害伊名譽；更於109
    年1月24日及同年3月1日，傳遞不實訊息予伊當時之老闆即
    訴外人丁○○（下逕稱其名），兩造婚姻顯已生重大破綻且難
    期回復，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准離婚。又Ａ０１於
    108年9月21日在○○租屋處與某不詳男子分持手機、攝影機等
    設備拍攝伊裸露身體隱私部位之照片，侵害伊隱私；藉此迫
    使伊簽立15億元本票，而侵害伊財產權；與丙○等2人多次騷
    擾伊，侵害伊人格權，且為兩造離婚之原因，先位並另依民
    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Ａ０１賠償非財產上損害400萬元
    ，如認其先位請求無理由，則備位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後段、第2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Ａ０１給付
    精神慰撫金400萬元。
　㈡Ａ０１則以：伊未同意及鼓勵Ａ０２與甲○○交往，亦未強逼Ａ０２簽立
    本票，丙○等2人更無騷擾Ａ０２，又伊傳送訊息予丁○○，係希
    冀透過丁○○之影響力，勸諭Ａ０２妥善處理兩造紛爭等語，資
    為抗辯。
原審為兩造各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本訴部分判命：㈠
  准Ａ０１與Ａ０２離婚。㈡Ａ０２應給付Ａ０１30萬元本息。反請求部分判
  命Ａ０１應給付Ａ０２20萬元，並駁回兩造其餘之訴。兩造各就其不
  利部分提起上訴。Ａ０１上訴聲明：㈠本訴部分：⒈原判決關於駁
  回後開第㈡項部分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Ａ０２應再給付Ａ０１120
  萬元，及自109年1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⒊前開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㈡反請求部分：⒈原
  判決不利Ａ０１部分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Ａ０２於第一審反請求
  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Ａ０２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Ａ０２上訴及追加聲明：㈠本
  訴部分：⒈原判決不利Ａ０２部分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Ａ０１於第
  一審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㈡反請求部分：⒈原判決不利Ａ０
  ２部分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⑴准Ａ０２與Ａ０１離婚。⑵Ａ０１應再給
  付Ａ０２380萬元，及自110年4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⑶前開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㈢就原判決
  主文第4項（即命Ａ０１給付Ａ０２20萬元部分），應加計自110年4
  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Ａ０１答辯聲明：
  上訴及追加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
  假執行。
參、本院之判斷：　
Ａ０１主張兩造於105年6月12日結婚，未育有子女，現婚姻關係存
  續中等情，為Ａ０２所不爭執（見原審卷㈠第158頁反面），並有
  戶籍謄本在卷可稽（見原審卷㈠第10、22頁），自堪信為真正
  。 
兩造均請求離婚，並否認對造所主張之離婚事實、理由，且各
  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夫妻之一方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各款以外之重大事由，難
    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
    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為同條第2項所明定。
    是夫妻雙方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均為有責時，雙方均
    得請求離婚，方符合該條項規定之立法意旨。本院先前認「
    婚姻如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於夫妻雙方就該事由均須負
    責，應比較衡量雙方之有責程度，責任較重之一方不得向責
    任較輕之他方請求離婚」，嗣經本院民事第二庭以法律見解
    有歧異為由，於112年l0月25日向包括本庭在內之其他民事
    庭提出徵詢。徵詢程序完成，均採取相同法律見解即對於「
    夫妻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皆須負責時」之解消婚姻，
    未有法律規定有責程度較重之一方不得向責任較輕之他方請
    求離婚之限制，雙方自均得依同法第l052條第2項本文規定
    請求離婚，毋須比較衡量雙方之有責程度（最高法院113年
    度台上字第21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Ａ０１本訴主張離婚之事由部分：
　⒈Ａ０１主張Ａ０２與甲○○於108年9月21日○○租屋處與甲○○發生性行
    為，業據提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109年
    度偵字第1568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為證（見原審卷㈠第8至
    9頁），雖嗣因刑法第239條前段之規定經司法院大法官釋字
    第791號解釋宣告自109年5月29日起失其效力，經原法院於
    同年8月6日以109年度易字第668號刑事判決判處免訴，有該
    刑事判決在卷可參（見原審卷㈠第53頁），然Ａ０２已於原審自
    承與甲○○交往並發生性行為（見原審卷㈠第78頁），並有附
    於桃園地檢108年度他字第8956號卷內現場拍攝之Ａ０２裸露照
    片可佐，堪認Ａ０１前開主張為真正。至Ａ０２於本院雖否認與甲
    ○○發生性行為（見本院卷㈡第363頁），核與事證不符，自不
    足取。堪認Ａ０２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中之108年9月21日在○○
    租屋處與甲○○發生性行為。
　⒉Ａ０２抗辯Ａ０１事前已同意其與甲○○發生性行為，業據提出兩造
    間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為憑，觀諸前開對話紀錄，Ａ０２於107年
    6月25日向Ａ０１陳稱：「這週日我在台中○○○○酒店上課，早上
    要不要看電影？」、Ａ０１答以：「妳找甲○○去看吧，我要忙
    」；Ａ０２於107年8月17日向Ａ０１稱：「寶寶（即Ａ０１）情人節
    快樂）」，Ａ０１答以：媽咪（即Ａ０２）跟○○○（即甲○○）也快
    樂」；Ａ０２向Ａ０１陳稱：「有床了啊在診所但是寶寶放心讓媽
    咪住診所嗎？」，Ａ０１答以：「反正媽咪跟○○（即甲○○）本
    來就有一腿啊」；Ａ０１向Ａ０２稱：「媽咪怎麼那麼晚是不是到
    了還跟○○溫存一陣呀…那○○小頭頭媽咪也會幫他穿戴雨衣嗎
    ？」；Ａ０１問Ａ０２：「媽咪跟○○的紀念日是什麼日期呀？」；
    Ａ０１向Ａ０２稱：「媽咪跟寶寶吃完，就可以開心去跟○○約會了
    」等語（見原審卷㈠第81、81頁反面、84頁反面、卷㈡第47至
    48頁），足窺Ａ０１縱容或宥恕Ａ０２與甲○○之不正當交往。Ａ０１
    主張其係出於調侃或挑逗，或出於測試對方忠誠度等原因而
    為前開陳述云云，核與前揭兩造時對話文意不符，顯非可採
    。是Ａ０２抗辯Ａ０１事前同意其於9月21日在○○租屋處與甲○○發
    生性行為，並非完全無據。至Ａ０１主張原法院111年度訴字第
    67號兩造間損害賠償事件之判決（見本院卷㈠第275至279頁
    ）認Ａ０１前開陳述僅為黑色幽默，並非鼓勵云云，並無拘束
    本院，附此敘明。
　⒊惟Ａ０１於108年9月21日在○○租屋處尋獲Ａ０２與甲○○前開情事後
    ，旋於同年9月26日委由源道聯合法律事務所發函指摘Ａ０２、
    甲○○涉犯通、相姦罪嫌，已侵害其配偶權，有源道聯合法律
    事務所108年9月26日源茹字第1080926001號函附卷可佐（見
    本院卷㈢第175頁），足證Ａ０１已明確反對Ａ０２與甲○○有任何逾
    越一般男女間之交往，Ａ０２自難諉稱其為不知之理。至Ａ０２持
    兩造間108年10月1日錄音譯文（見本院卷㈢第130、161至163
    頁），抗辯Ａ０１要求其以名譽、性命要脅、引誘甲○○出面處
    理云云，顯見Ａ０１未撤回事前同意，也無要求其與甲○○保持
    距離云云，惟Ａ０１於當日已陳稱：「我的目標、目的只是要
    讓你不要離婚而已」、「但是至少讓你離開甲○○」等語（見
    本院卷㈢第151頁），足認Ａ０１已明確不同意Ａ０２與甲○○間有不
    正當之男女交往，Ａ０２前開抗辯，並非可採。
　⒋Ａ０１主張Ａ０２於108年11月4日凌晨與甲○○在000號房共處一室一
    節，為Ａ０２所不爭執（見本院卷㈡第363至364頁），衡情Ａ０２
    甫因與甲○○之不正當交往遭Ａ０１指摘侵害其配偶權，竟再與
    甲○○獨自於飯店共處一室，至次日白天始離去之事實，顯逾
    越一般同事間之正常社交程度，已超出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
    忍之範圍，對Ａ０１而言顯然難以忍受，足以破壞其與Ａ０２間婚
    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而情節重大至明。Ａ０２
    雖辯稱當時係因遭徵信社人員跟蹤，為求安全遂與甲○○一同
    投宿於○○飯店，並討論9月21日事宜云云。然本件因Ａ０１向臺
    灣宜蘭地方檢察署（下稱宜蘭地檢）對Ａ０２、甲○○提起通、
    相姦之告訴，偵查中甲○○辯稱：其與Ａ０２一起去吃○○夜市，
    該飯店在○○夜市旁，我不太會開車，是Ａ０２開車載我過去。
    我們有同宿1間房間，是因為太累才入住云云；Ａ０２則辯稱：
    當天本來要開車回去，但晚上怕危險云云，有訊問筆錄附於
    宜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66號卷宗可佐。Ａ０２、甲○○2人於偵
    查中均從未提及遭人跟蹤，亦未提及討論9月21日如何處理
    之事，衡情其等果真遭人跟蹤而擔心安全遂投宿飯店，應無
    不在上開偵查訊問程序中，向檢察官加以說明之理？更遑論
    Ａ０２、甲○○甫遭Ａ０１指摘侵害配偶權，如已發覺遭徵信社人員
    跟監而須投宿飯店，豈有再同房共處一室，引發他人誤會之
    理？參以，Ａ０１以此事由，主張甲○○不法侵害其基於配偶關
    係之身分法益，請求甲○○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業經臺
    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以110年度豐簡字第859號
    簡易判決判命甲○○賠償20萬元本息，甲○○不服提起上訴後，
    經該院以111年度簡上字第212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有前開
    判決存卷可佐（見本院卷㈡第411至422頁），顯見Ａ０２此部分
    辯解，不足採信。
　⒌再者，Ａ０２、甲○○於108年12月30日起至109年1月4日止，來回
    搭乘同一班飛機，同赴泰國，有Ａ０２、甲○○入出境資訊連結
    作業附卷可參（見本院卷㈡第371至373頁），足認Ａ０２、甲○○
    間有逾越一般正常男女之交往關係，造成兩造婚姻破綻加劇
    。至Ａ０２雖提出其與甲○○住宿之資料（見本院卷㈡第483至490
    頁、卷㈢第93頁），僅足證明Ａ０２、甲○○或未共宿，尚無法推
    翻其2人共同出國之事實。　　
　⒍次查，Ａ０２另以Ａ０１涉犯妨害秘密、誹謗、侵入住宅、強制罪
    、妨害電腦使用、違反著作權法、妨害名譽等罪嫌，提出多
    起告訴後，其中犯妨害秘密等罪部分，經原法院110年度易
    字第986號刑事判決、本院112年度上易字第259號刑事判決
    判處Ａ０１有期徒刑3月確定；誹謗罪部分，經原法院110年度
    易字第971號刑事判決、本院111年度上易字第1941號刑事判
    決判處Ａ０１拘役40日確定；侵入住宅罪嫌部分，經桃園地檢1
    10年度偵字第16264號、臺灣高等檢察署110年度上聲議字第
    5542號不起訴處分確定；妨害電腦使用罪嫌部分，經臺灣臺
    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26922號、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
    檢察分署110年度上聲議字第395號不起訴處分確定後，Ａ０２
    聲請交付審判，經臺中地院110年度聲判字第36號刑事裁定
    駁回聲請確定；違反著作權法罪嫌部分，經桃園地檢109年
    度偵字第31168號、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分署110年
    度上聲議字第285號不起訴處分確定；妨害名譽等罪嫌部分
    ，經桃園地檢112年度偵字第24260號不起訴處分等情，有上
    開判決、裁定、不起訴處分書及處分書附卷可稽（見本院卷
    ㈠第511至515、521至523、531至557頁、卷㈡第55至67、331
    至359、517至521頁）。Ａ０２復就上開刑事事件提起附帶民事
    訴訟，及提出民事訴訟、聲請核發保護令，亦有原法院109
    年度暫家護字第130號暫時保護令、109年度家護字第1544號
    通常保護令、110年度家護抗字第31號裁定、111年度家護抗
    字第72號裁定、最高法院110年度台簡抗字第295號裁定、原
    法院111年度訴字第67、1500號、112年度訴字第423號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220號裁定、本院112年度上字第791號判
    決、本院111年度上字第1535號和解筆錄、112年度上移調字
    第808號調解筆錄存卷可參（見本院卷㈠第275至279頁、卷㈡
    第69至70、423至433、527至533、545至566頁、卷㈢第35至3
    64、229至241頁），益見兩造已無法理性溝通，已達任何人
    倘處於同一境況，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客觀標準。姑不
    論Ａ０２對Ａ０１提告是否屬合法行使訴訟權利，然其所為顯然無
    益於兩造夫妻情感維繫，更使兩造婚姻受創難以回復。
　㈢就Ａ０２反請求離婚事由部分：　
　⒈Ａ０２主張其於109年10月22日因保護令案件委請律師閱覽卷宗
    資料時，始知悉Ａ０１自103年起至108年犯有多次妨害風化等
    罪刑，業據提出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為證（見本院卷㈡第71
    至79頁），斯時兩造間已有多件刑、民事訴訟，Ａ０２知悉Ａ０１
    前開犯罪紀錄，更造成兩造婚姻破綻加劇。
　⒉Ａ０２復主張Ａ０１自105年起至108年9月21日止，有多次與同性綽
    號000、0000友人發生性行為，雖提出兩造前開對話紀錄為
    憑，然觀諸前開對話紀錄，Ａ０２向Ａ０１陳稱：「寶寶跟0000也
    會慶祝結婚紀念日嗎？」、「防護措施記得要做好」、「還
    是今天又要找000督督了」、「寶寶跟000白色騎人節快樂，
    媽咪只看合照不看白色騎人照喔」等語（見原審卷㈠第81頁
    反面、83頁、83頁反面），益徵Ａ０２亦曾縱容或宥恕Ａ０１與綽
    號000、0000友人等間之不正當交往，難認為兩造婚姻破裂
    之原因。
　⒊Ａ０２又主張丙○等2人陸續於108年12月7日、109年1月18日、2
    月23日、24日，或至其所工作之址設宜蘭縣○○鄉○○路0段00
    號之「○○牙醫診所」（下稱○○診所）或桃園市○○區○○路000
    號0樓「○○○○牙醫診所」（下稱○○診所）、或以撥打電話之
    方式騷擾其。丙○等2人又於109年4月11日在○○診所外埋伏40
    分鐘，乙○○並於辦公室門口大聲叫喊其名字，丙○等2人不斷
    騷擾其，致兩造婚姻破綻情況持續惡化等情，固據提出原法
    院109年度家護字第1544號裁定為憑（見本院卷㈡第549至556
    頁），惟查，依Ａ０２所提出108年12月7日監視器錄影畫面，
    診所鐵門已半掩，丙○雖有在○○診所外徘徊，並低頭查看鐵
    門裡面情況，之後隨即離去。而依109年1月18日監視器錄影
    ，丙○確實有攜帶一紙袋進入診所，停留2分鐘左右即放置該
    紙袋物品於診所櫃台上後離開。再依109年4月11日監視器錄
    影畫面，丙○等2人至○○診所找尋Ａ０２，與櫃台助理短暫交談
    後隨即離去（監視器面面顯示丙○等2人僅停留數分鐘，且停
    留期間過程尚屬平和），有原法院109年度家護字第1544號
    裁定可參，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前開卷宗核閱屬實，兩造並
    同意引用該裁定認定之事實（見本院卷㈢第281頁）。堪認丙
    ○等2人因愛子心切、基於關心子女婚姻狀況，欲對Ａ０２進行
    勸和而前往診所找Ａ０２，而未有任何對Ａ０２不法侵害之行為，
    然丙○等2人之行為顯然對Ａ０２造成困擾，影響其工作甚鉅，
    且未能修復兩造間夫妻感情，反而造成兩造婚姻破綻持續擴
    大。
　⒋Ａ０２主張Ａ０１於109年1月24日、3月1日向其老闆丁○○分別傳送
    ：「○醫師您好，我是○○的老公，祝您新年快樂，診所業績
    蒸蒸日上哦！」、「○醫師早安，對於○○犯罪的事您有聽說
    嗎？希望您有機會能勸她好好處理，不要一副無所謂的樣子
    打壞診所和自己的名聲了」等語，妨害其名譽，並影響對其
    聘僱及任用，業據提出LINE對話紀錄為憑（見本院卷㈠第129
    頁）。觀之第1則訊息內容，係對丁○○表明身分並予以祝福
    ，固難認對Ａ０２造成任何侵害，然第2則訊息內容提及Ａ０２與
    甲○○因涉嫌通姦遭其提告一事，足以影響Ａ０２在丁○○心中評
    價而影響Ａ０２工作，令Ａ０２對Ａ０１心生怨懟，致使兩造婚姻裂
    痕更形惡化。
　⒌Ａ０２主張Ａ０１於109年6月22日下午3時22分許，在○○診所內，向
    診所內之員工稱：「你們知道她（指Ａ０２）跟別人上床嗎?她
    醫德有問題，不是，是道德有問題」等情，業經原法院110
    年度易字第971號刑事判決判處拘役40日，Ａ０１不服，提起上
    訴後，經本院刑事庭以111年度上易字第1941號駁回上訴確
    定，有前開判決附卷可佐（見本院卷㈡第55至68頁）。堪認Ａ
    ０１在○○診所發表前開言論已侵害Ａ０２之名譽，且其將兩造間
    私事公開討論、指責，更加深兩造婚姻之破綻而難以維持。
　㈣查，兩造婚姻關係之破綻，始自對家庭及婚姻觀念之混淆，
    在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兩造均縱容及宥恕對方與他人不正性
    行為，至終Ａ０１對108年9月21日Ａ０２與甲○○行為提告，然Ａ０２
    除與甲○○仍繼續來往，並對Ａ０１提出多件刑事告訴、民事訴
    訟，及聲請核發保護令，Ａ０１則至Ａ０２工作處所發表妨害Ａ０２
    名譽之言論，致使婚姻破綻一再擴大，已如前述。審視兩造
    均已清楚表明其等在主觀上已無繼續維持婚姻之意願，且兩
    造間已喪失互信基礎，夫妻間互愛、互敬、互諒之珍貴情操
    與彼此扶持、患難與共之感情蕩然無存，難期兩造能相互協
    力繼續維持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婚姻生活，兩造婚姻所生之
    破綻無回復希望，客觀上已達任何夫妻處於同一境況，均將
    喪失維持婚姻之意願之程度，堪認符合民法第1052條第2項
    所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且兩造均有可歸責之處，兩
    造均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決離婚，即無不合
    ，應予准許。
　㈤Ａ０１上開離婚請求部分，既經本院判准，則其另擇一有利依民
    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判決離婚部分，本院自無庸
    再予審酌，附予敘明。
兩造各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對造賠償部分：
　按夫妻之一方，因判決離婚而受有損害者，得向有過失之他方
  ，請求賠償；前項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害，受害人亦得請求
  賠償相當之金額，但以受害人無過失者為限，民法第1056條定
  有明文。所謂「受害人無過失」，係指受害人無有責之離婚原
  因存在。依上開規定，離婚之一方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以受害人無過失為限。本件因兩造均可歸責之事由，致婚姻難
  以維持，業如前述，從而，Ａ０１及Ａ０２均非無過失之人。則Ａ０１
  本訴請求Ａ０２給付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60萬元，及Ａ０２反請求先
  位請求Ａ０１給付400萬元，均與上開規定尚有未合，要難准許。
  　　
Ａ０１本訴請求Ａ０２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部分：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
    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不法侵害他人基
    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
    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
    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
    按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
    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
    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配偶因婚姻契
    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
    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
    利。是基於身分關係而生之配偶權亦屬應受保護之權利，倘
    配偶之一方與他人發生足以破壞夫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
    幸福之行為，其即為侵害配偶權之侵權行為人。
　㈡查，Ａ０２與甲○○於108年11月4日凌晨在000號房共度一夜，及
    共同出遊泰國，既經認定，則Ａ０２顯已破壞兩造間婚姻共同
    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不法侵害Ａ０１基於配偶關係所生
    之身分法益，且情節確屬重大，足認Ａ０１在精神上受有相當
    之痛苦，是Ａ０１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
    第3項規定，請求Ａ０２賠償精神慰撫金，核屬有據。至Ａ０１另
    主張Ａ０２於108年9月21日○○租屋處與甲○○發生性行為，因Ａ０１
    於該日前有縱容或宥恕Ａ０２與甲○○為不正當交往之事實，業
    如前述，其自不得執此為由請求Ａ０２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
    任。　 
　㈢又按法院對於精神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
    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
    台上字第223號判例意旨參照）。本院審酌Ａ０１為00年出生，
    具碩士學位，於事發時任○○股份有限公司之創新服務總監，
    於107、108年所得分別為55萬9,499元、8萬3,372元，且有
    財產122萬1,620元；Ａ０２為00年出生，為牙醫師，於107、10
    8年所得分別為67萬5,523元、113萬6,203 元，財產為零等
    情，業經兩造於原審陳明在卷（見原審卷㈠第213頁），並有
    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見原審卷㈠第58至63頁
    ），本院斟酌上開一切情狀，認Ａ０１得請求之慰撫金以60萬
    元爲適當，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
　㈣另Ａ０１基於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部分，因Ａ０１已陳
    明係擇一為有利判決，然無從為Ａ０１更有利之結果，自毋庸
    裁判，併此敘明。
Ａ０２反請求備位請求Ａ０１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部分：　
　㈠Ａ０２主張Ａ０１自105年起至108年9月21日止，有多次與同性綽號
    000、0000友人發生性行為，侵害其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
    益，而屬情節重大云云，然Ａ０２曾縱容或宥恕Ａ０１與同性綽號
    000、0000友人等間之不正當交往，依業經本院認定如前，
    則Ａ０２主張Ａ０１侵害配偶權云云，實非可採。
　㈡Ａ０２主張Ａ０１於108年9月21日在○○租屋處與某不詳男子分持手
    機、攝影機等設備拍攝其裸露身體隱私部位之照片，侵害其
    隱私等節，業經原法院依職權調閱桃園地檢108年度他字第8
    956號卷宗核閱屬實，並經原法院111年度易字第986號刑事
    判決判Ａ０１共同犯竊錄他人身體隱私部位罪，處有期徒刑3月
    ，Ａ０１不服，提起上訴後，經本院112年度上易字第259號刑
    事判決駁回上訴確定，有前開判決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㈠
    第503至510頁、卷㈡第331至359頁），堪認Ａ０１不法侵害Ａ０２
    之隱私權。至Ａ０１辯稱其係為保護其基於配偶關係所生之身
    分法益，保全相關證據而進行蒐證拍照，並未侵害Ａ０２隱私
    權云云，惟Ａ０１為調查其配偶外，固非不得因蒐證而以拍攝
    方式保全證據，然仍不得逾越必要之程度，且手段亦需符合
    比例原則。查Ａ０１拍攝Ａ０２身體隱私部位之舉措，顯已逾越保
    全證據之必要手段，自難謂具有法律上之正當性，其抗辯自
    非可採。Ａ０２主張Ａ０１前開所為侵害其隱私等語，即屬有據。
　㈢Ａ０２復主張Ａ０１於108年9月21日藉此迫使其簽立15億元本票，
    而侵害其財產權云云，然姑不論Ａ０１是否有逼迫Ａ０２簽立15億
    元本票，Ａ０２既自承其當時拒絕簽署15億元本票等語明確（
    見本院卷㈢第278頁），堪認Ａ０２並未因此受有任何財產損害
    ，自無請求Ａ０１賠償其財產損害可言。　　
　㈣Ａ０２另主張Ａ０１與丙○等2人共同於108年12月7日、109年1月18
    日、2月23日、24日、109年4月11日為前述騷擾行為，違反1
    10年12月1日公布之跟蹤騷擾防制法第3條第1項第1、2、4、
    5、6款，侵害其人格權云云，惟為Ａ０１所否認，Ａ０２復未舉證
    證明Ａ０１與丙○等2人共同不法侵害Ａ０２人格權，且Ａ０２對丙○等
    2人聲請核發保護令，亦經原法院109年度家護字第1544號駁
    回確定（見本院卷㈡第549至556頁），自難認Ａ０１與丙○等2人
    共同以騷擾之方式，侵害Ａ０２人格權。Ａ０２主張Ａ０１與丙○等2
    人就前開騷擾為共同侵權行為云云，洵非可採。　
　㈤爰審酌Ａ０１夥同徵信社人員，分持手機、攝影機等設備拍攝Ａ０
    ２裸露身體隱私部位之照片，因此造成Ａ０２之精神痛苦，並斟
    酌兩造身分、地位、經濟情況等一切情狀，及侵權行為發生
    經過、加害手段、Ａ０２受害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Ａ０２得請求
    Ａ０１賠償之金額以20萬元為適當；逾此部分請求，不應准許
    。
綜上所述，Ａ０１本訴㈠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准與Ａ０２
  離婚；㈡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
  ，請求Ａ０２給付60萬元，及自109年1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
  為無理由，不應准許。Ａ０２反請求㈠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
  ，請求准與Ａ０１離婚；㈡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
  項規定，請求Ａ０１給付20萬元，及自110年4月27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
  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本訴部分，判准兩造離婚
  ，並判命Ａ０２給付30萬元本息部分，理由雖有不同，結論並無
  二致，Ａ０２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聲明廢棄改判，
  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原審就本訴其餘應准許之30萬元本
  息部分為Ａ０１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Ａ０１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
  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此
  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㈠所示。至原審就本訴不應准許部
  分，駁回Ａ０１之請求及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Ａ０１此部分之
  上訴，為無理由。又原審就反請求部分，駁回Ａ０２請求判決離
  婚之反請求，尚有未合，Ａ０２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
  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改判如主文第2項㈡所示。至於上開其
  餘應准許之部分，原審為Ａ０２勝訴之判決；及不應准許部分，
  原審判決為Ａ０２敗訴之諭知，均無不合，Ａ０１之上訴、Ａ０２之其
  餘上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另Ａ０２追加請求Ａ０１應加給自11
  0年4月27日起之法定遲延利息部分，於未逾20萬元之範圍內為
  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利息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
  回。又本判決所命Ａ０２給付30萬元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
  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
  許之。至Ａ０２其餘追加之訴部分，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
  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
  論列，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Ａ０１上訴、Ａ０２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一部有理由
  、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賴劍毅
　　　　　　　　　　　　　　法　官　洪純莉
　　　　　　　　　　　　　　法　官　陳君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Ａ０１不得上訴。
Ａ０２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
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
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
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郭姝妤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家上字第254號
上  訴  人  Ａ０１  
訴訟代理人  洪鏡律師  
            呂瑞貞律師
上  訴  人  Ａ０２  

訴訟代理人  李巾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0年9月11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0年度婚字第87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Ａ０１減縮上訴聲明，Ａ０２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1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㈠駁回上訴人Ａ０１下列第㈠項之訴部分；㈡駁回上訴人Ａ０２反請求離婚部分，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外）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㈠上訴人Ａ０２應再給付上訴人Ａ０１新臺幣參拾萬元，及自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一月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准上訴人Ａ０２與上訴人Ａ０１離婚。
兩造其餘上訴均駁回。
上訴人Ａ０１就原判決主文第四項（即命給付上訴人Ａ０２新臺幣貳拾萬元部分），應加給自民國一百一十年四月二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上訴人Ａ０２其餘追加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關於上訴人Ａ０１上訴部分，由上訴人Ａ０１負擔百分六十，餘由上訴人Ａ０２負擔；關於上訴人Ａ０２上訴（含追加之訴）部分，由上訴人Ａ０１負擔百分之五，餘由上訴人Ａ０２負擔。
本判決第二項所命上訴人Ａ０２給付部分，於上訴人Ａ０１以新臺幣拾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上訴人Ａ０２如以新臺幣參拾萬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上訴人Ａ０２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此觀家事事件法準用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查：
　㈠本件上訴人Ａ０１（下逕稱其名）於原審提起本訴，請求：⒈准Ａ０１與上訴人Ａ０２（下逕稱其名）離婚；⒉Ａ０２應給付新臺幣（下同）400萬元，及自民國109年11月3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原審判決Ａ０１一部勝訴、一部敗訴，即判命：⒈准予Ａ０１與Ａ０２離婚；⒉Ａ０２應給付30萬元，及自109年11月3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並駁回Ａ０１其餘之訴。Ａ０１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㈠第73頁），嗣於本院審理中，僅請求Ａ０２再給付120萬元本息（見本院卷㈢第249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予准許。
　㈡Ａ０２於原審反訴請求：⒈准Ａ０２與Ａ０１離婚；⒉Ａ０１應給付Ａ０２400萬元。原審判決Ａ０２一部勝訴、一部敗訴，即判命：Ａ０１給付20萬元，並駁回Ａ０２其餘之訴。Ａ０２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並於本院就金錢給付部分追加請求自110年4月27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卷㈠第27頁），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亦應予准許。
次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為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56條所明訂。查，Ａ０１就金錢給付部分，於原審擇一有利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民法第1056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於本院審理中，Ａ０１主張擇一有利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規定，請求Ａ０２給付90萬元，另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60萬元（見本院卷㈢第307頁），應予准許。另Ａ０２就金錢給付部分，於原審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請求，於本院主張先位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備位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規定請求（見本院卷㈢第278頁），核均屬更正法律上之陳述，亦應准許。
再按當事人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不在此限，此觀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但書第3款自明。兩造於原審主張：兩造婚姻存有難以維持之重大破綻，且可歸責於對造之事由而請求離婚等語；兩造復於本院各自提出兩造間判決書、對話譯文、筆錄等相關證據為主張（詳見下述），經核均係就兩造於第一審主張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均應准兩造提出。　
貳、實體部分：　　　
本訴部分：
　㈠Ａ０１主張：兩造於105年6月12日結婚，未育有子女，原同住在臺中市○○路000巷000號住處(下稱○○路住處)。嗣Ａ０２分別於108年9月21日、11月4日與訴外人甲○○（下逕稱其名）在桃園市○○區○○○路00號0樓之00租屋處（下稱○○租屋處）、宜蘭縣○○市○○路0段000號○○飯店000號房間（下稱000號房）為合意性行為後即拒絕返家，復於108年12月30日起至109年1月4日止，與甲○○同遊泰國。並自109年2月11日起對伊及伊父母乙○○、丙○（下稱丙○等2人）提起刑事告訴及聲請保護令，兩造婚姻顯已生重大破綻且難期回復，且婚姻破綻肇因於Ａ０２，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及第2項規定請求擇一判准離婚。又伊因Ａ０２前開9月21日、11月4日與甲○○合意性行為，及與甲○○同遊泰國行為，致伊身心受有極大痛苦，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Ａ０２賠償非財產上損害60萬元。另Ａ０２與甲○○間之交往及合意性行為，侵害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屬情節重大，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Ａ０２給付精神慰撫金90萬元等語。
　㈡Ａ０２則以：伊與甲○○交往係經Ａ０１鼓勵並同意，至伊提起刑事告訴及聲請保護令，為權利之正當行使，Ａ０１不得以此為由請求離婚及非財產上損害賠償等語，資為抗辯。
反請求部分：
　㈠Ａ０２主張：Ａ０１自103年起至108年犯有多次妨害風化等罪刑；且自105年6月12日起至108年8月21日止，與同性友人綽號000、0000交往和發生性關係；又於108年9月21日對伊設局仙人跳，欲使伊簽立15億元本票，詐欺伊15億元未遂；復與丙○等2人於108年12月7日、109年1月18日、2月23日、24日、6月22日共同多次騷擾伊、以不實言論妨害伊名譽；更於109年1月24日及同年3月1日，傳遞不實訊息予伊當時之老闆即訴外人丁○○（下逕稱其名），兩造婚姻顯已生重大破綻且難期回復，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准離婚。又Ａ０１於108年9月21日在○○租屋處與某不詳男子分持手機、攝影機等設備拍攝伊裸露身體隱私部位之照片，侵害伊隱私；藉此迫使伊簽立15億元本票，而侵害伊財產權；與丙○等2人多次騷擾伊，侵害伊人格權，且為兩造離婚之原因，先位並另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Ａ０１賠償非財產上損害400萬元，如認其先位請求無理由，則備位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Ａ０１給付精神慰撫金400萬元。
　㈡Ａ０１則以：伊未同意及鼓勵Ａ０２與甲○○交往，亦未強逼Ａ０２簽立本票，丙○等2人更無騷擾Ａ０２，又伊傳送訊息予丁○○，係希冀透過丁○○之影響力，勸諭Ａ０２妥善處理兩造紛爭等語，資為抗辯。
原審為兩造各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本訴部分判命：㈠准Ａ０１與Ａ０２離婚。㈡Ａ０２應給付Ａ０１30萬元本息。反請求部分判命Ａ０１應給付Ａ０２20萬元，並駁回兩造其餘之訴。兩造各就其不利部分提起上訴。Ａ０１上訴聲明：㈠本訴部分：⒈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㈡項部分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Ａ０２應再給付Ａ０１120萬元，及自109年1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前開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㈡反請求部分：⒈原判決不利Ａ０１部分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Ａ０２於第一審反請求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Ａ０２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Ａ０２上訴及追加聲明：㈠本訴部分：⒈原判決不利Ａ０２部分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Ａ０１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㈡反請求部分：⒈原判決不利Ａ０２部分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⑴准Ａ０２與Ａ０１離婚。⑵Ａ０１應再給付Ａ０２380萬元，及自110年4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⑶前開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㈢就原判決主文第4項（即命Ａ０１給付Ａ０２20萬元部分），應加計自110年4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Ａ０１答辯聲明：上訴及追加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本院之判斷：　
Ａ０１主張兩造於105年6月12日結婚，未育有子女，現婚姻關係存續中等情，為Ａ０２所不爭執（見原審卷㈠第158頁反面），並有戶籍謄本在卷可稽（見原審卷㈠第10、22頁），自堪信為真正。 
兩造均請求離婚，並否認對造所主張之離婚事實、理由，且各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夫妻之一方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各款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為同條第2項所明定。是夫妻雙方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均為有責時，雙方均得請求離婚，方符合該條項規定之立法意旨。本院先前認「婚姻如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於夫妻雙方就該事由均須負責，應比較衡量雙方之有責程度，責任較重之一方不得向責任較輕之他方請求離婚」，嗣經本院民事第二庭以法律見解有歧異為由，於112年l0月25日向包括本庭在內之其他民事庭提出徵詢。徵詢程序完成，均採取相同法律見解即對於「夫妻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皆須負責時」之解消婚姻，未有法律規定有責程度較重之一方不得向責任較輕之他方請求離婚之限制，雙方自均得依同法第l052條第2項本文規定請求離婚，毋須比較衡量雙方之有責程度（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1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Ａ０１本訴主張離婚之事由部分：
　⒈Ａ０１主張Ａ０２與甲○○於108年9月21日○○租屋處與甲○○發生性行為，業據提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568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為證（見原審卷㈠第8至9頁），雖嗣因刑法第239條前段之規定經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91號解釋宣告自109年5月29日起失其效力，經原法院於同年8月6日以109年度易字第668號刑事判決判處免訴，有該刑事判決在卷可參（見原審卷㈠第53頁），然Ａ０２已於原審自承與甲○○交往並發生性行為（見原審卷㈠第78頁），並有附於桃園地檢108年度他字第8956號卷內現場拍攝之Ａ０２裸露照片可佐，堪認Ａ０１前開主張為真正。至Ａ０２於本院雖否認與甲○○發生性行為（見本院卷㈡第363頁），核與事證不符，自不足取。堪認Ａ０２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中之108年9月21日在○○租屋處與甲○○發生性行為。
　⒉Ａ０２抗辯Ａ０１事前已同意其與甲○○發生性行為，業據提出兩造間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為憑，觀諸前開對話紀錄，Ａ０２於107年6月25日向Ａ０１陳稱：「這週日我在台中○○○○酒店上課，早上要不要看電影？」、Ａ０１答以：「妳找甲○○去看吧，我要忙」；Ａ０２於107年8月17日向Ａ０１稱：「寶寶（即Ａ０１）情人節快樂）」，Ａ０１答以：媽咪（即Ａ０２）跟○○○（即甲○○）也快樂」；Ａ０２向Ａ０１陳稱：「有床了啊在診所但是寶寶放心讓媽咪住診所嗎？」，Ａ０１答以：「反正媽咪跟○○（即甲○○）本來就有一腿啊」；Ａ０１向Ａ０２稱：「媽咪怎麼那麼晚是不是到了還跟○○溫存一陣呀…那○○小頭頭媽咪也會幫他穿戴雨衣嗎？」；Ａ０１問Ａ０２：「媽咪跟○○的紀念日是什麼日期呀？」；Ａ０１向Ａ０２稱：「媽咪跟寶寶吃完，就可以開心去跟○○約會了」等語（見原審卷㈠第81、81頁反面、84頁反面、卷㈡第47至48頁），足窺Ａ０１縱容或宥恕Ａ０２與甲○○之不正當交往。Ａ０１主張其係出於調侃或挑逗，或出於測試對方忠誠度等原因而為前開陳述云云，核與前揭兩造時對話文意不符，顯非可採。是Ａ０２抗辯Ａ０１事前同意其於9月21日在○○租屋處與甲○○發生性行為，並非完全無據。至Ａ０１主張原法院111年度訴字第67號兩造間損害賠償事件之判決（見本院卷㈠第275至279頁）認Ａ０１前開陳述僅為黑色幽默，並非鼓勵云云，並無拘束本院，附此敘明。
　⒊惟Ａ０１於108年9月21日在○○租屋處尋獲Ａ０２與甲○○前開情事後，旋於同年9月26日委由源道聯合法律事務所發函指摘Ａ０２、甲○○涉犯通、相姦罪嫌，已侵害其配偶權，有源道聯合法律事務所108年9月26日源茹字第1080926001號函附卷可佐（見本院卷㈢第175頁），足證Ａ０１已明確反對Ａ０２與甲○○有任何逾越一般男女間之交往，Ａ０２自難諉稱其為不知之理。至Ａ０２持兩造間108年10月1日錄音譯文（見本院卷㈢第130、161至163頁），抗辯Ａ０１要求其以名譽、性命要脅、引誘甲○○出面處理云云，顯見Ａ０１未撤回事前同意，也無要求其與甲○○保持距離云云，惟Ａ０１於當日已陳稱：「我的目標、目的只是要讓你不要離婚而已」、「但是至少讓你離開甲○○」等語（見本院卷㈢第151頁），足認Ａ０１已明確不同意Ａ０２與甲○○間有不正當之男女交往，Ａ０２前開抗辯，並非可採。
　⒋Ａ０１主張Ａ０２於108年11月4日凌晨與甲○○在000號房共處一室一節，為Ａ０２所不爭執（見本院卷㈡第363至364頁），衡情Ａ０２甫因與甲○○之不正當交往遭Ａ０１指摘侵害其配偶權，竟再與甲○○獨自於飯店共處一室，至次日白天始離去之事實，顯逾越一般同事間之正常社交程度，已超出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之範圍，對Ａ０１而言顯然難以忍受，足以破壞其與Ａ０２間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而情節重大至明。Ａ０２雖辯稱當時係因遭徵信社人員跟蹤，為求安全遂與甲○○一同投宿於○○飯店，並討論9月21日事宜云云。然本件因Ａ０１向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下稱宜蘭地檢）對Ａ０２、甲○○提起通、相姦之告訴，偵查中甲○○辯稱：其與Ａ０２一起去吃○○夜市，該飯店在○○夜市旁，我不太會開車，是Ａ０２開車載我過去。我們有同宿1間房間，是因為太累才入住云云；Ａ０２則辯稱：當天本來要開車回去，但晚上怕危險云云，有訊問筆錄附於宜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66號卷宗可佐。Ａ０２、甲○○2人於偵查中均從未提及遭人跟蹤，亦未提及討論9月21日如何處理之事，衡情其等果真遭人跟蹤而擔心安全遂投宿飯店，應無不在上開偵查訊問程序中，向檢察官加以說明之理？更遑論Ａ０２、甲○○甫遭Ａ０１指摘侵害配偶權，如已發覺遭徵信社人員跟監而須投宿飯店，豈有再同房共處一室，引發他人誤會之理？參以，Ａ０１以此事由，主張甲○○不法侵害其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請求甲○○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以110年度豐簡字第859號簡易判決判命甲○○賠償20萬元本息，甲○○不服提起上訴後，經該院以111年度簡上字第212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有前開判決存卷可佐（見本院卷㈡第411至422頁），顯見Ａ０２此部分辯解，不足採信。
　⒌再者，Ａ０２、甲○○於108年12月30日起至109年1月4日止，來回搭乘同一班飛機，同赴泰國，有Ａ０２、甲○○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附卷可參（見本院卷㈡第371至373頁），足認Ａ０２、甲○○間有逾越一般正常男女之交往關係，造成兩造婚姻破綻加劇。至Ａ０２雖提出其與甲○○住宿之資料（見本院卷㈡第483至490頁、卷㈢第93頁），僅足證明Ａ０２、甲○○或未共宿，尚無法推翻其2人共同出國之事實。　　
　⒍次查，Ａ０２另以Ａ０１涉犯妨害秘密、誹謗、侵入住宅、強制罪、妨害電腦使用、違反著作權法、妨害名譽等罪嫌，提出多起告訴後，其中犯妨害秘密等罪部分，經原法院110年度易字第986號刑事判決、本院112年度上易字第259號刑事判決判處Ａ０１有期徒刑3月確定；誹謗罪部分，經原法院110年度易字第971號刑事判決、本院111年度上易字第1941號刑事判決判處Ａ０１拘役40日確定；侵入住宅罪嫌部分，經桃園地檢110年度偵字第16264號、臺灣高等檢察署110年度上聲議字第5542號不起訴處分確定；妨害電腦使用罪嫌部分，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26922號、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110年度上聲議字第395號不起訴處分確定後，Ａ０２聲請交付審判，經臺中地院110年度聲判字第36號刑事裁定駁回聲請確定；違反著作權法罪嫌部分，經桃園地檢109年度偵字第31168號、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分署110年度上聲議字第285號不起訴處分確定；妨害名譽等罪嫌部分，經桃園地檢112年度偵字第24260號不起訴處分等情，有上開判決、裁定、不起訴處分書及處分書附卷可稽（見本院卷㈠第511至515、521至523、531至557頁、卷㈡第55至67、331至359、517至521頁）。Ａ０２復就上開刑事事件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及提出民事訴訟、聲請核發保護令，亦有原法院109年度暫家護字第130號暫時保護令、109年度家護字第1544號通常保護令、110年度家護抗字第31號裁定、111年度家護抗字第72號裁定、最高法院110年度台簡抗字第295號裁定、原法院111年度訴字第67、1500號、112年度訴字第423號判決、112年度訴字第1220號裁定、本院112年度上字第791號判決、本院111年度上字第1535號和解筆錄、112年度上移調字第808號調解筆錄存卷可參（見本院卷㈠第275至279頁、卷㈡第69至70、423至433、527至533、545至566頁、卷㈢第35至364、229至241頁），益見兩造已無法理性溝通，已達任何人倘處於同一境況，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客觀標準。姑不論Ａ０２對Ａ０１提告是否屬合法行使訴訟權利，然其所為顯然無益於兩造夫妻情感維繫，更使兩造婚姻受創難以回復。
　㈢就Ａ０２反請求離婚事由部分：　
　⒈Ａ０２主張其於109年10月22日因保護令案件委請律師閱覽卷宗資料時，始知悉Ａ０１自103年起至108年犯有多次妨害風化等罪刑，業據提出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為證（見本院卷㈡第71至79頁），斯時兩造間已有多件刑、民事訴訟，Ａ０２知悉Ａ０１前開犯罪紀錄，更造成兩造婚姻破綻加劇。
　⒉Ａ０２復主張Ａ０１自105年起至108年9月21日止，有多次與同性綽號000、0000友人發生性行為，雖提出兩造前開對話紀錄為憑，然觀諸前開對話紀錄，Ａ０２向Ａ０１陳稱：「寶寶跟0000也會慶祝結婚紀念日嗎？」、「防護措施記得要做好」、「還是今天又要找000督督了」、「寶寶跟000白色騎人節快樂，媽咪只看合照不看白色騎人照喔」等語（見原審卷㈠第81頁反面、83頁、83頁反面），益徵Ａ０２亦曾縱容或宥恕Ａ０１與綽號000、0000友人等間之不正當交往，難認為兩造婚姻破裂之原因。
　⒊Ａ０２又主張丙○等2人陸續於108年12月7日、109年1月18日、2月23日、24日，或至其所工作之址設宜蘭縣○○鄉○○路0段00號之「○○牙醫診所」（下稱○○診所）或桃園市○○區○○路000號0樓「○○○○牙醫診所」（下稱○○診所）、或以撥打電話之方式騷擾其。丙○等2人又於109年4月11日在○○診所外埋伏40分鐘，乙○○並於辦公室門口大聲叫喊其名字，丙○等2人不斷騷擾其，致兩造婚姻破綻情況持續惡化等情，固據提出原法院109年度家護字第1544號裁定為憑（見本院卷㈡第549至556頁），惟查，依Ａ０２所提出108年12月7日監視器錄影畫面，診所鐵門已半掩，丙○雖有在○○診所外徘徊，並低頭查看鐵門裡面情況，之後隨即離去。而依109年1月18日監視器錄影，丙○確實有攜帶一紙袋進入診所，停留2分鐘左右即放置該紙袋物品於診所櫃台上後離開。再依109年4月11日監視器錄影畫面，丙○等2人至○○診所找尋Ａ０２，與櫃台助理短暫交談後隨即離去（監視器面面顯示丙○等2人僅停留數分鐘，且停留期間過程尚屬平和），有原法院109年度家護字第1544號裁定可參，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前開卷宗核閱屬實，兩造並同意引用該裁定認定之事實（見本院卷㈢第281頁）。堪認丙○等2人因愛子心切、基於關心子女婚姻狀況，欲對Ａ０２進行勸和而前往診所找Ａ０２，而未有任何對Ａ０２不法侵害之行為，然丙○等2人之行為顯然對Ａ０２造成困擾，影響其工作甚鉅，且未能修復兩造間夫妻感情，反而造成兩造婚姻破綻持續擴大。
　⒋Ａ０２主張Ａ０１於109年1月24日、3月1日向其老闆丁○○分別傳送：「○醫師您好，我是○○的老公，祝您新年快樂，診所業績蒸蒸日上哦！」、「○醫師早安，對於○○犯罪的事您有聽說嗎？希望您有機會能勸她好好處理，不要一副無所謂的樣子打壞診所和自己的名聲了」等語，妨害其名譽，並影響對其聘僱及任用，業據提出LINE對話紀錄為憑（見本院卷㈠第129頁）。觀之第1則訊息內容，係對丁○○表明身分並予以祝福，固難認對Ａ０２造成任何侵害，然第2則訊息內容提及Ａ０２與甲○○因涉嫌通姦遭其提告一事，足以影響Ａ０２在丁○○心中評價而影響Ａ０２工作，令Ａ０２對Ａ０１心生怨懟，致使兩造婚姻裂痕更形惡化。
　⒌Ａ０２主張Ａ０１於109年6月22日下午3時22分許，在○○診所內，向診所內之員工稱：「你們知道她（指Ａ０２）跟別人上床嗎?她醫德有問題，不是，是道德有問題」等情，業經原法院110年度易字第971號刑事判決判處拘役40日，Ａ０１不服，提起上訴後，經本院刑事庭以111年度上易字第1941號駁回上訴確定，有前開判決附卷可佐（見本院卷㈡第55至68頁）。堪認Ａ０１在○○診所發表前開言論已侵害Ａ０２之名譽，且其將兩造間私事公開討論、指責，更加深兩造婚姻之破綻而難以維持。
　㈣查，兩造婚姻關係之破綻，始自對家庭及婚姻觀念之混淆，在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兩造均縱容及宥恕對方與他人不正性行為，至終Ａ０１對108年9月21日Ａ０２與甲○○行為提告，然Ａ０２除與甲○○仍繼續來往，並對Ａ０１提出多件刑事告訴、民事訴訟，及聲請核發保護令，Ａ０１則至Ａ０２工作處所發表妨害Ａ０２名譽之言論，致使婚姻破綻一再擴大，已如前述。審視兩造均已清楚表明其等在主觀上已無繼續維持婚姻之意願，且兩造間已喪失互信基礎，夫妻間互愛、互敬、互諒之珍貴情操與彼此扶持、患難與共之感情蕩然無存，難期兩造能相互協力繼續維持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婚姻生活，兩造婚姻所生之破綻無回復希望，客觀上已達任何夫妻處於同一境況，均將喪失維持婚姻之意願之程度，堪認符合民法第1052條第2項所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且兩造均有可歸責之處，兩造均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決離婚，即無不合，應予准許。
　㈤Ａ０１上開離婚請求部分，既經本院判准，則其另擇一有利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判決離婚部分，本院自無庸再予審酌，附予敘明。
兩造各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對造賠償部分：
　按夫妻之一方，因判決離婚而受有損害者，得向有過失之他方，請求賠償；前項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害，受害人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但以受害人無過失者為限，民法第1056條定有明文。所謂「受害人無過失」，係指受害人無有責之離婚原因存在。依上開規定，離婚之一方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以受害人無過失為限。本件因兩造均可歸責之事由，致婚姻難以維持，業如前述，從而，Ａ０１及Ａ０２均非無過失之人。則Ａ０１本訴請求Ａ０２給付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60萬元，及Ａ０２反請求先位請求Ａ０１給付400萬元，均與上開規定尚有未合，要難准許。　　
Ａ０１本訴請求Ａ０２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部分：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是基於身分關係而生之配偶權亦屬應受保護之權利，倘配偶之一方與他人發生足以破壞夫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行為，其即為侵害配偶權之侵權行為人。
　㈡查，Ａ０２與甲○○於108年11月4日凌晨在000號房共度一夜，及共同出遊泰國，既經認定，則Ａ０２顯已破壞兩造間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不法侵害Ａ０１基於配偶關係所生之身分法益，且情節確屬重大，足認Ａ０１在精神上受有相當之痛苦，是Ａ０１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Ａ０２賠償精神慰撫金，核屬有據。至Ａ０１另主張Ａ０２於108年9月21日○○租屋處與甲○○發生性行為，因Ａ０１於該日前有縱容或宥恕Ａ０２與甲○○為不正當交往之事實，業如前述，其自不得執此為由請求Ａ０２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㈢又按法院對於精神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例意旨參照）。本院審酌Ａ０１為00年出生，具碩士學位，於事發時任○○股份有限公司之創新服務總監，於107、108年所得分別為55萬9,499元、8萬3,372元，且有財產122萬1,620元；Ａ０２為00年出生，為牙醫師，於107、108年所得分別為67萬5,523元、113萬6,203 元，財產為零等情，業經兩造於原審陳明在卷（見原審卷㈠第213頁），並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見原審卷㈠第58至63頁），本院斟酌上開一切情狀，認Ａ０１得請求之慰撫金以60萬元爲適當，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
　㈣另Ａ０１基於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部分，因Ａ０１已陳明係擇一為有利判決，然無從為Ａ０１更有利之結果，自毋庸裁判，併此敘明。
Ａ０２反請求備位請求Ａ０１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部分：　
　㈠Ａ０２主張Ａ０１自105年起至108年9月21日止，有多次與同性綽號000、0000友人發生性行為，侵害其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屬情節重大云云，然Ａ０２曾縱容或宥恕Ａ０１與同性綽號000、0000友人等間之不正當交往，依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Ａ０２主張Ａ０１侵害配偶權云云，實非可採。
　㈡Ａ０２主張Ａ０１於108年9月21日在○○租屋處與某不詳男子分持手機、攝影機等設備拍攝其裸露身體隱私部位之照片，侵害其隱私等節，業經原法院依職權調閱桃園地檢108年度他字第8956號卷宗核閱屬實，並經原法院111年度易字第986號刑事判決判Ａ０１共同犯竊錄他人身體隱私部位罪，處有期徒刑3月，Ａ０１不服，提起上訴後，經本院112年度上易字第259號刑事判決駁回上訴確定，有前開判決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㈠第503至510頁、卷㈡第331至359頁），堪認Ａ０１不法侵害Ａ０２之隱私權。至Ａ０１辯稱其係為保護其基於配偶關係所生之身分法益，保全相關證據而進行蒐證拍照，並未侵害Ａ０２隱私權云云，惟Ａ０１為調查其配偶外，固非不得因蒐證而以拍攝方式保全證據，然仍不得逾越必要之程度，且手段亦需符合比例原則。查Ａ０１拍攝Ａ０２身體隱私部位之舉措，顯已逾越保全證據之必要手段，自難謂具有法律上之正當性，其抗辯自非可採。Ａ０２主張Ａ０１前開所為侵害其隱私等語，即屬有據。
　㈢Ａ０２復主張Ａ０１於108年9月21日藉此迫使其簽立15億元本票，而侵害其財產權云云，然姑不論Ａ０１是否有逼迫Ａ０２簽立15億元本票，Ａ０２既自承其當時拒絕簽署15億元本票等語明確（見本院卷㈢第278頁），堪認Ａ０２並未因此受有任何財產損害，自無請求Ａ０１賠償其財產損害可言。　　
　㈣Ａ０２另主張Ａ０１與丙○等2人共同於108年12月7日、109年1月18日、2月23日、24日、109年4月11日為前述騷擾行為，違反110年12月1日公布之跟蹤騷擾防制法第3條第1項第1、2、4、5、6款，侵害其人格權云云，惟為Ａ０１所否認，Ａ０２復未舉證證明Ａ０１與丙○等2人共同不法侵害Ａ０２人格權，且Ａ０２對丙○等2人聲請核發保護令，亦經原法院109年度家護字第1544號駁回確定（見本院卷㈡第549至556頁），自難認Ａ０１與丙○等2人共同以騷擾之方式，侵害Ａ０２人格權。Ａ０２主張Ａ０１與丙○等2人就前開騷擾為共同侵權行為云云，洵非可採。　
　㈤爰審酌Ａ０１夥同徵信社人員，分持手機、攝影機等設備拍攝Ａ０２裸露身體隱私部位之照片，因此造成Ａ０２之精神痛苦，並斟酌兩造身分、地位、經濟情況等一切情狀，及侵權行為發生經過、加害手段、Ａ０２受害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Ａ０２得請求Ａ０１賠償之金額以20萬元為適當；逾此部分請求，不應准許。
綜上所述，Ａ０１本訴㈠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准與Ａ０２離婚；㈡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Ａ０２給付60萬元，及自109年11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Ａ０２反請求㈠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准與Ａ０１離婚；㈡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Ａ０１給付20萬元，及自110年4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本訴部分，判准兩造離婚，並判命Ａ０２給付30萬元本息部分，理由雖有不同，結論並無二致，Ａ０２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聲明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原審就本訴其餘應准許之30萬元本息部分為Ａ０１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Ａ０１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㈠所示。至原審就本訴不應准許部分，駁回Ａ０１之請求及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Ａ０１此部分之上訴，為無理由。又原審就反請求部分，駁回Ａ０２請求判決離婚之反請求，尚有未合，Ａ０２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改判如主文第2項㈡所示。至於上開其餘應准許之部分，原審為Ａ０２勝訴之判決；及不應准許部分，原審判決為Ａ０２敗訴之諭知，均無不合，Ａ０１之上訴、Ａ０２之其餘上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另Ａ０２追加請求Ａ０１應加給自110年4月27日起之法定遲延利息部分，於未逾20萬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利息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判決所命Ａ０２給付30萬元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Ａ０２其餘追加之訴部分，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Ａ０１上訴、Ａ０２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賴劍毅
　　　　　　　　　　　　　　法　官　洪純莉
　　　　　　　　　　　　　　法　官　陳君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Ａ０１不得上訴。
Ａ０２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郭姝妤



